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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週振動訓練對自閉症學生體適能之成效  

-案例研究  
 

摘 要  
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對 自 閉 症 學 生 運 動 體 適

能 之 成 效 。 以 國 中 三 位 自 閉 症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(年 齡 1 4 . 9 ± 0 . 3

歲 、 身 高 1 6 5 . 0 ± 3公 分 、 體 重 6 8 ± 8公 斤 )。 受 試 者 於 訓 練 前 一

星 期 進 行 體 適 能 測 試 以 瞭 解 其 基 本 體 適 能 ， 此 一 階 段 本 研 究

稱 為 基 線 期 ， 八 週 震 動 訓 練 期 間 稱 為 介 入 期 。 以 八 週 振 動 訓

練 觀 察 體 適 能 變 化 （ 振 動 頻 率 3 0 H z、 振 動 幅 度 2 m m、 持 續 時

間 一 分 鐘 、 重 覆 次 數 為 1 0組 、 振 動 形 式 為 間 接 刺 激 法 、 訓 練

頻 率 為 每 周 三 次 、 訓 練 時 採 屈 膝 1 1 0度 ）。 在 介 入 期 ， 每 次 振

動 訓 練 休 息 五 分 鐘 後 進 行 體 適 能 測 驗 。 在 進 行 八 週 振 動 訓 練

後 ， 依 據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資 料 進 行 圖 示 分 析 、 統 計 分 析 ， 比

較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前 、 後 體 適 能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經 由 圖 示 分 析 與

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(一 )柔 軟 度，總 進 步 率 2 8 . 5 % ( p  < . 0 5 )。 (二 )

平 衡，總 進 步 率 2 1 4 % (  p  < . 0 5 )。(三 )爆 發 力，總 進 步 率 1 2 . 5 % (  p  

< . 0 5 )。 (四 )敏 捷 性 ， 總 進 步 率 5 . 8 %。 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 ， 有 助

於 自 閉 症 學 生 基 本 體 適 能 之 「 柔 軟 度 」、「 平 衡 」、「 爆 發 力 」

能 力 方 面 的 提 升 ， 但 對 於 「 敏 捷 性 」 能 力 方 面 是 有 進 步 的 。  

 

關 鍵 字 ： 振 動 訓 練 、 自 閉 症 、 體 適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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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E f f e c t s  o f  E i g h t - We e k s  Vi b r a t i o n  Tr a i n i n g  o n  
A u t i s m  S t u d e n t s ’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 

- C a s e  S t u d y.  
 

A b s t r a c t  
    T h e  a i m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e x a m i n e d  t h e  e f f e c t s  o f  
e i g h t - w e e k s  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 o n  a u t i s m  s t u d e n t s ’  p h y s i c a l  
f i t n e s s .  T h e  s u b j e c t s  w e r e  3  a u t i s m  s t u d e n t s  ( a g e :  1 4 . 3  ±  0 . 3  
y e a r s ;  h e i g h t :  1 6 5 . 0  ±  3 c m ;  w e i g h t  6 8  ±  8  k g ) .  T h e  s u b j e c t s  
r e c e i v e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t e s t  t o  b u i l d  u p  b a c k g r o u n d  d a t a  o n e  
w e e k  b e f o r e  t h e  t r a i n i n g .  T h e  s t a g e  w a s  t e r m e d  “ b a s e l i n e  
p e r i o d . ”  T h e  e i g h t - w e e k  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 r e f e r s  t o  
“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p e r i o d ” .  T h e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i n c l u d e d  3 0 H z  
v i b r a t i o n  f r e q u e n c y ,  2 m m  v i b r a t i o n  r a n g e ,  1 - m i n u t e  d u r a t i o n ,  
1 0  r e p e a t i n g  t i m e s ,  i n - d i r e c t  s t i m u l a t i o n ,  a n d  1 1 0  d e g r e e  o f  
k n e e  f l e x  t h r e e  t i m e s  p e r  w e e k .  I n  t h e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p e r i o d ,  
s t u d e n t s  h a d  a  f i v e - m i n u t e  r e s t  a f t e r  t h e  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 
a n d  t o o k  t h e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t e s t .  A s  f i n i s h e d  t h e  e i g h t - w e e k s  
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,  t h e  a u t h o r  e x a m i n e s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
b e t w e e n  p r e -  a n d  p o s t - t r a i n i n g  b a s e d  o n  d a t a  f r o m  b a s e l i n e  
a n d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p e r i o d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s h o w  t h a t  s t u d e n t s  h a s  
i m p r o v e d  t h e i r  f l e x i b i l i t y ,  b a l a n c e ,  e x p l o s i v e ,  a n d  a g i l i t y  
w i t h  2 8 . 5 %  ( p  < . 0 5 ) ,  2 1 4 %  ( p  < . 0 5 ) ,  1 2 . 5 %  ( p  < . 0 5 ) ,  a n d  5 . 8 %  
r e s p e c t i v e l y .  H e n c e ,  t h e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o f  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 h a s  
p o s i t i v e  e f f e c t s  o n  f l e x i b i l i t y ,  b a l a n c e ,  e x p l o s i v e ,  a n d  
p r o g r e s s  o n  a g i l i t y  f o r  t h e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o f  a u t i s m  s u b j e c t s .  
 
K e y w o r d s :  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,  a u t i s m ,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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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    自 閉 症 主 要 的 特 徵 可 分 為 社 會 互 動 方 面 ， 以 及 溝 通 表 達

方 面 ( B a u m a n ,  1 9 9 2 )， 自 閉 症 兒 童 先 天 腦 部 異 常 ， 使 他 們 在

感 覺 統 合 系 統 上 產 生 無 法 整 合 的 問 題 ， 因 此 造 成 其 生 理 上 的

發 展 障 礙，B r a s i c ( 1 9 9 9 )指 出 在 觀 察 自 閉 症 兒 童 身 體 活 動 時 常

會 發 現 他 們 有 運 動 量 不 足 、 動 作 協 調 較 差 、 動 作 笨 拙 、 大 肌

肉 力 量 不 足 、 運 動 技 能 較 弱 、 平 衡 較 差 、 步 態 異 常 等 問 題 。

B a u m a n ( 1 9 9 2 )的 研 究 也 指 出 雖 然 自 閉 症 兒 童 在 精 細 動 作 與 粗

大 動 作 上 是 具 有 功 能 的 ， 但 並 未 達 同 年 齡 兒 童 的 正 常 發 展 標

準 ， 因 而 造 成 他 們 在 同 儕 間 易 受 到 排 擠 ， 長 期 經 驗 累 積 ， 使

得 這 些 自 閉 症 兒 童 容 易 缺 乏 自 信 ， 也 預 期 自 己 的 表 現 一 定 不

佳 ， 致 使 他 們 預 期 自 己 的 體 能 較 弱 ， 而 不 敢 參 與 團 體 活 動 。

研 究 者 本 身 在 觀 察 自 閉 症 學 生 在 普 通 班 體 育 課 中 的 運 動 表 現

通 常 不 佳 。 在 過 去 的 文 獻 中 也 發 現 ， 自 閉 症 和 亞 斯 伯 格 症

( A s p e r g e r  s y n d r o m e )兒 童 有 高 比 例 的 動 作 協 調 障 礙 ( F r e i t a g ,  

K l e s e r ,  S c h n e i d e r ,  &  v o n  G o n t a r d ,  2 0 0 7） 。 有 研 究 發 現 針 對

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有 氧 運 動 式 訓 練 可 增 進 其 體 適 能 方 面 的 發

展 ， 但 過 去 的 研 究 中 尚 未 有 研 究 者 針 對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被 動

式 訓 練 去 進 一 步 探 討 運 動 訓 練 對 於 自 閉 症 兒 童 運 動 能 力 相 關

的 研 究 ，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欲 藉 由 振 動 式 訓 練 機 來 探 討 是 否 對 自

閉 症 學 生 的 運 動 能 力 的 成 效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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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

 

    根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之 論 述 ， 本 研 究 以 探 討 八 週

振 動 訓 練 對 自 閉 症 學 生 體 適 能 ， 其 研 究 目 的 及 待 答 問 題 分 述

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研 究 目 的 ：  

    探 討 自 閉 症 學 生 經 過 振 動 訓 練 介 入 前 、 後 運 動 體 適 能 差

異 。  

 

二 、 待 答 問 題 ：  

 （ 一 ）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前 、 後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柔 軟 度 是 否 有  

    顯 著 進 步 。 

 （ 二 ）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前 、 後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平 衡 是 否 有 顯  

著 進 步 。  

 （ 三 ）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前 、 後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爆 發 力 是 否 有  

顯 著 進 步 。  

 （ 四 ）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前 、 後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敏 捷 性 是 否 有  

顯 著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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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    本 研 究 以 個 案 研 究 為 主 要 研 究，其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如 下： 

 

一 、  研 究 範 圍  

（ 一 ） 由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表 現 在 行 為 、 語 言 以 及 其 他 的 感 官 刺  

激 異 於 常 人 ， 在 模 仿 行 為 的 表 現 上 也 較 弱 ， 然 而 本 研 究

僅 針 對 振 動 訓 練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之 探 討 ， 對 於 自 閉 症 兒 童

的 語 言 以 及 其 他 感 官 刺 激 將 不 列 入 本 研 究 範 圍 。  

（ 二 ） 本 研 究 僅 探 討 振 動 訓 練 對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的 成 效 ， 有 關

自 閉 症 對 於 感 官 刺 激 引 起 的 學 習 表 現 亦 不 列 入 研 究 範 圍

內 討 論 。  

 

二 、  研 究 限 制  

    本 研 究 以 振 動 訓 練 機 介 入 自 閉 症 學 生 在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的

成 效 ， 其 限 制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在 自 閉 症 學 生 經 過 振 動 訓 練 後 收 集 數 據 採 重 複

評 量 方 式 ， 研 究 參 與 者 易 產 生 沉 悶 、 厭 倦 、 補 償 性 競 爭

的 反 應 ， 因 而 減 損 資 料 的 效 度 。  

（ 二 ）本 研 究 參 與 者 人 數 較 少，較 無 法 產 生 良 好 的 外 在 效 度，

亦 即 無 法 將 研 究 結 果 類 推 到 母 群 ， 但 在 選 擇 研 究 參 與 者

類 別 上 有 其 代 表 自 閉 症 學 生 的 特 殊 性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是 否

有 更 高 的 類 推 性 ， 值 得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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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

 

    自 閉 症 主 要 的 行 為 特 質 在 於 社 會 互 動 方 面 與 行 為 的 固 執

性 ， 且 在 溝 通 上 有 很 大 的 障 礙 ， 此 類 學 生 可 能 合 併 其 他 的 認

知 、 感 覺 與 動 作 等 問 題 ， 屬 異 質 性 頗 高 的 疾 患 ( T i d m a r s h  &  

V o l k m a r ,  2 0 0 3 )。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「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」 對 於 自 閉

症 學 生 在 學 校 身 體 活 動 的 展 現 而 言 是 屬 於 非 常 的 困 難 ； 自 閉

症 學 生 因 為 在 運 動 上 的 表 現 有 困 難 ， 容 易 影 響 他 們 與 同 儕 間

的 互 動，間 接 導 致 其 人 際 關 係 上 的 表 現 也 產 生 障 礙。在 國 內，

各 中 小 學 學 校 對 於 各 類 的 障 礙 學 生 進 行 的 適 應 體 育 教 學 也 有

其 推 行 上 的 難 度 ，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藉 由 振 動 訓 練 機 運 用 在 自 閉

症 學 生 訓 練 上 ， 來 探 討 未 來 在 適 應 體 育 教 學 上 可 行 的 機 制 。  

 

第 五 節  名 詞 解 釋 及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  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名 詞 ， 就 其 概 念 及 操 作 性 定 義 加 以 解 釋

如 下 ：  

一 、  振 動 訓 練 ( V i b r a t i o n  Tr a i n i n g )  

    振 動 訓 練 是 目 前 一 種 新 興 的 訓 練 方 式，是 指 利 用 機

械 提 供 不 穩 定 的 環 境，來 引 起 肌 腱 或 肌 腹 產 生 被 動 式 的

收 縮 ， 達 到 刺 激 神 經 肌 肉 的 反 應 ， 進 而 提 升 肌 力 、 爆 發

力 以 及 平 衡 的 效 果。振 動 訓 練 的 方 法 區 分 為 直 接 刺 激 與

間 接 刺 激，直 接 刺 激 是 直 接 應 用 所 要 訓 練 的 肌 群 上，間

接 法 是 將 振 動 器 置 於 肌 群 的 遠 端，藉 由 身 體 傳 遞 訊 號 已

達 到 訓 練 的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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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自 閉 症 ( A u t i s m )  

    自 閉 症 是 因 腦 部 功 能 異 常 而 引 起 的 一 種 發 展 障 礙 ， 通 常

在 幼 兒 二 歲 到 三 歲 以 前 可 被 發 現 其 特 徵 。 自 閉 症 兒 童 的 特 徵

有 人 際 關 係 的 障 礙 、 語 言 表 達 的 障 礙 及 行 為 障 礙 、 所 以 難 與

週 遭 的 人 建 立 關 係 。 對 於 固 定 的 行 為 模 式 有 固 著 現 象 ， 他 們

做 事 情 都 有 計 劃 性 的，拒 絕 變 化 或 改 變。臨 床 發 現 大 約 有 7 5 %

的 自 閉 症 兒 童 伴 隨 有 智 能 障 礙 ， 以 魏 氏 智 力 測 驗 測 得 智 力 商

數 大 多 介 於 3 5 - 5 0之 間 ( A P A ,  2 0 0 0 )。  

    在 自 閉 症 兒 童 中 ， 有 一 部 分 兒 童 的 認 知 功 能 、 學 業 表 現

和 溝 通 能 力 接 近 與 正 常 兒 童 一 樣 ， 智 力 測 驗 得 分 在 6 0或 7 0以

上，這 群 兒 童，學 界 稱 之 為「 高 功 能 自 閉 症 」( h i g h - f u n c t i o n i n g  

a u t i s m )。 有 些 學 者 又 將「 高 功 能 自 閉 症 」 中 症 狀 較 輕 微 的 個

案 ， 用 「 亞 斯 柏 格 症 」 來 稱 之 ， 認 為 這 群 兒 童 發 生 病 症 的 時

間 較 晚 、 語 言 能 力 較 佳 ， 應 和 自 閉 症 兒 童 屬 於 不 同 的 性 質 。

本 研 究 中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屬 於 「 亞 斯 伯 格 症 」 。  

 

三 、 體 適 能 (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)  

    體 適 能 又 可 被 分 為 健 康 體 適 能 ( h e a l t h - r e l a t e d  f i t n e s s )和

運 動 體 適 能 ( s p o r t - r e l a t e d  f i t n e s s )兩 個 類 別。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

「 運 動 體 適 能 」 的 部 分 加 以 探 討 。 人 體 身 體 的 基 本 機 能 與 運

動 能 力 的 維 持 ， 是 仰 賴 平 日 身 體 運 動 的 強 度 、 運 動 次 數 與 運

動 內 容 有 關 ， 基 本 的 運 動 能 力 項 目 包 括 肌 力 、 速 度 、 敏 捷 、

爆 發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等 ( M o r r o w,  J a c k s o n ,  D i s c h ,  &  M o o d ,  

1 9 9 5）。本 研 究 所 探 討 的 運 動 體 適 能 有 爆 發 力、敏 捷 性、柔 軟

度 、 平 衡 四 項 。  



6 
 

（ 一 ）  爆 發 力 ( p o w e r )： 又 稱 動 力 或 瞬 發 力 ， 為 體 能 的

基 本 要 素 之 一 。 定 義 為 單 位 時 間 內 肌 肉 所 增 加

力 量 的 比 例 ， 單 位 時 間 內 肌 肉 所 能 增 加 的 力 量

越 多 ， 爆 發 力 就 越 佳 。 本 研 究 以 垂 直 跳 做 為 測

驗 的 項 目 ， 所 測 得 的 成 績 代 表 爆 發 力 ， 其 單 位

為 公 分 ， 計 算 至 小 數 點 第 一 位 。  

（ 二 ）  敏 捷 性 ( a g i l i t y )： 身 體 迅 速 移 動 和 快 速 改 變 位 置

的 能 力 (王 順 正，2000)。構 成 敏 捷 性 能 力 的 主 要

因 素 包 含 肌 力 、 反 應 時 間 、 爆 發 力 、 速 度 、 協

調 性 等 綜 合 體 ， 本 研 究 以 折 返 跑 為 測 驗 項 目 ，

所 測 得 的 成 績 代 表 敏 捷 性 ， 其 單 位 為 秒 ， 計 算

至 小 數 點 第 一 位 。  

（ 三 ）  柔 軟 度 ( f l e x i b i l i t y )： 單 一 關 節 或 一 連 續 關 節 的

活 動 範 圍 ， 或 只 在 關 節 生 理 限 制 內 ， 伸 展 肌 肉

或 肌 腱 的 能 力 (陳 牧 如，2003)。本 研 究 以 坐 姿 體

前 彎 為 測 驗 的 項 目 ， 所 測 得 的 成 績 代 表 柔 軟

度 ， 其 單 位 為 公 分 ， 計 算 至 小 數 第 一 位 。  

（ 四 ）  平 衡 ( b a l a n c e )：做 各 動 作 或 姿 勢 中 能 夠 維 持 穩 定

狀 態 之 能 力 (林 正 常 ，1987)。本 研 究 以 閉 眼 單

腳 站 立 為 測 驗 項 目 ， 所 測 得 的 成 績 代 表 平 衡 ，

其 單 位 為 秒 ， 計 算 至 小 數 第 一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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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 

    本 章 共 分 五 節 進 行相 關 文 獻 探 討 ， 第 一 節 為 人 體 對 振 動

刺 激 的 反 應 機 制 ； 第 二 節 為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相 關 研 究 ； 第 三 節  

為 自 閉 症 的 定 義 與 特 性 ； 第 四 節 為 自 閉 症 相 關 體 能 活 動 研

究 ； 第 五 節 為 文 獻 總 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人 體 對 振 動 刺 激 的 反 應 機 制  

 

   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的 概 念 源 自 於 E k l u n d與 H a g b a r t h兩 位 學 者

在 1 9 6 6年 提 出 的 強 直 性 振 動 反 射 ( t o n i c  v i b r a t i o n  r e f l e x ,  

T V R )，這 是 一 種 對 肌 肉 肌 腹 或 肌 腱 施 以 振 動 刺 激 訓 練，因 肌

梭 與 高 爾 肌 腱 器 對 於 振 動 刺 激 相 當 的 敏 感 ， 引 發 肌 肉 非 自 主

性 的 強 直 性 反 射 收 縮 。 T V R的 神 經 反 應 與 牽 張 反 射 類 似 ， 經

由 肌 肉 內 的 觸 覺 感 受 器 偵 測 到 振 動 刺 激 ， 透 過 突 觸 路 徑 徵 召

運 動 單 位 收 縮 反 射 ( P a r k  &  M a r t i n ,  1 9 9 3 )。  

1 9 7 0年 代 ， 振 動 訓 練 最 早 是 被 當 成 是 一 種 醫 療 的 技 術 ，

用 來 治 療 久 病 臥 床 病 患 的 肌 肉 功 能 之 復 健 。 後 來 ， 於 1 9 9 0年

代 ， 歐 洲 學 者 更 進 一 步 將 他 運 用 在 競 技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上 ， 以

求 取 更 好 的 運 動 成 績 ( B o n g i o v a n n i ,  1 9 9 0 )。  

振 動 刺 激 訓 練 是 一 種 利 用 機 械 牽 引 來 使 肌 肉 振 盪 ， 以 達

到 刺 激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， 其 強 度 取 決 於 振 動 器 的 頻 率

( a m p l i t u d e )、 振 幅 ( f r e q u e n c y )與 訓 練 的 計 畫 ( L u o ,  M c N a m a r a ,  

&  M o r a n ,  2 0 0 5 )。 其 中 頻 率 以 赫 茲 ( H z )為 單 位 ， 振 幅 以 毫 米

( m m )為 單 位，訓 練 計 畫 以 訓 練 的 時 間 與 反 覆 次 數 的 實 施 方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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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將 振 動 訓 練 區 分 為 直 接 刺 激 與 間 接 刺 激 ( C a r d i n a l e  &  

B o s c o ,  2 0 0 3 )， 直 接 法 是 直 接 將 振 動 器 置 於 腹 肌 或 肌 腱 上 ；

間 接 刺 激 是 將 振 動 器 置 於 欲 訓 練 肌 群 的 遠 端 ， 藉 由 刺 激 本 體

感 覺 受 器 的 內 傳 通 路 ， 產 生 更 有 效 率 的 肌 肉 收 縮 而 達 到 訓 練

的 效 果 。  

   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可 使 I a傳 入 神 經 纖 維 釋 放 神 經 傳 導 激 素 ，

增 加 神 經 突 觸 的 傳 遞 效 率 ( R o s s ,  L e v e r i t t ,  &  R i e k ,  2 0 0 1 )， 可

以 激 活 大 量 肌 梭 I a感 覺 神 經 纖 維 提 高 興 奮 作 用 ， 同 時 也 可 以

活 化 肌 腱 的 感 覺 受 器 ， 升 高 釋 放 衝 動 的 閾 值 ， 降 低 抑 制 作 用

以 動 員 更 多 的 運 動 單 位（ 薛 國 信 ， 2 0 0 7）。 B o s c o等 人 ( 2 0 0 0 )

的 研 究 指 出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能 有 效 的 提 升 運 動 表 現 的 原 因 ， 主

要 是 因 為 神 經 肌 肉 適 應 的 結 果 ， 其 它 還 有 提 高 肌 肉 的 溫 度 、

增 加 局 部 血 流 及 增 加 激 素 分 泌 都 是 有 可 能 的 機 轉 。  

    人 體 由 許 多 複 雜 的 結 構 系 統 所 組 成 ， 各 系 統 分 別 掌 管 不

同 的 功 能 與 作 用 ， 其 中 又 以 神 經 控 制 系 統 最 為 複 雜 ， 他 同 時

接 收 不 同 感 覺 受 器 的 訊 息 後 加 以 統 整 處 理 ， 在 透 過 運 動 器 官

執 行 反 應 ， 保 護 身 體 不 受 外 來 的 刺 激 衝 擊 ， 維 持 身 體 系 統 功

能 穩 定 的 運 作 。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的 生 理 機 制 與 增 強 式 訓 練 的 牽

張 縮 短 循 環 ( s t r e t c h - s h o r t e n i n g  c y c l e )類 似 ， 是 一 種 利 用 離 心

收 縮 後 立 即 作 向 心 收 縮 的 作 用 方 式 ， 經 由 彈 性 與 伸 張 反 射 機

轉 的 作 用 下 ， 使 肌 肉 產 生 較 大 的 瞬 發 力 。 所 以 振 動 刺 激 訓 練

在 人 體 的 生 理 機 轉 上 包 含 了 彈 性 位 能 的 儲 存 與 釋 放 及 伸 張 反

射，在 兩 者 的 交 互 作 用 下 而 產 生 肌 力 的 結 果（ 鄭 景 峰，2 0 0 5）。

肌 梭 是 人 體 肌 肉 中 的 感 覺 受 器 ， 存 在 於 肌 纖 維 中 ， 每 束 肌 梭

中 有 3 - 1 2條 細 小 梭 內 肌 纖 維 ( i n t r a f u s a l  f i b e r )所 組 成 的 ， 伸 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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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射 是 指 肌 肉 突 然 受 到 牽 張 時 ， 肌 肉 纖 維 內 的 肌 梭 會 因 刺 激

立 即 產 生 強 烈 的 興 奮 訊 號 ， 而 透 過 I a感 覺 神 經 纖 維 以 最 短 的

時 間 直 接 傳 入 脊 髓 的 α 運 動 神 經 纖 維 ， 在 傳 到 骨 骼 肌 纖 維 ，

而 引 起 肌 肉 的 反 射 性 收 縮 ( F a l e m p i n  &  I n - A l b o n ,  1 9 9 9 )。  

 

第 二 節 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相 關 研 究  

 

   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在 訓 練 參 數 上 的 數 據 迄 今 無 一 定 的 最 佳 組

合 ， 每 一 組 的 時 間 、 組 與 組 的 休 息 時 間 、 振 動 的 頻 率 與 振 幅

等 都 有 可 能 影 響 訓 練 的 結 果 。  

    有 許 多 振 動 刺 激 研 究 針 對 不 同 的 議 題 加 以 討 論 ， 如 振 動

刺 激 對 能 量 的 消 耗 （ 王 曉 玟 ， 2 0 0 7） ； 老 年 人 振 動 刺 激 可 促

進 下 肢 神 經 肌 肉 的 協 調 與 平 衡 能 力 等 ，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老 年 人

步 態 及 運 動 的 能 力 ( R u n g e ,  2 0 0 0 )，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確 實 可 以 提

升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。  

    M e s t e r、S p i t z e n p f e i l和 Y u e ( 2 0 0 2 )建 議 在 使 用 全 身 振 動 刺

激 訓 練 時 產 生 身 體 共 振 而 造 成 傷 害 ， 振 動 頻 率 應 避 免 小 於

2 0 H z。而 J a c k s o n c與 T u r n e r ( 2 0 0 3 )針 對 腿 部 股 四 頭 肌 最 大 自 主

收 縮 能 力 進 行 研 究 ， 分 別 以 頻 率 3 0 H z與 1 2 0 H z進 行 單 次 振 動

刺 激 訓 練，發 現 較 低 的 振 動 頻 率 3 0 H z對 股 四 頭 肌 的 肌 肉 活 化

程 度 最 大 。 L u o等 人 ( 2 0 0 5 )也 指 出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頻 率 設 定 在

3 0 - 5 0 H z可 以 產 生 最 大 的 訓 練 效 果 。  

    L u o等 人 ( 2 0 0 5 )指 出 振 幅 必 須 達 到 一 定 的 強 度 才 會 引 起

生 理 的 反 應 。 T o r v i n e n等 人 ( 2 0 0 2 )去 比 較 不 同 的 振 幅 對 反 向

垂 直 跳 的 影 響 ， 發 現 採 用 較 大 振 幅 ( 4 m m )產 生 較 大 的 訓 練 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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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 。 鄭 景 峰 （ 2 0 0 5） 嘗 試 根 據 目 前 較 多 文 獻 探 討 的 全 身 性 振

動 訓 練 ( w h o l e - b o d y  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,  WBV)為 例 ， 針 對 振 動

刺 激 訓 練 在 實 際 實 施 與 應 用 時 ， 提 供 適 當 的 參 考 準 則 ， 見 表

2-1。  

 

表 2-1 振 動 訓 練 法 的 應 用 原 則  

訓 練 變 項  訓 練 內 容  

訓 練 強 度   

振 幅  2-7.5mm 

頻 率  30-50Hz 

訓 練 頻 率  每 週 3-5次  

訓 練 組 數  每 週3-13組  組 間休 息 約 一 分 鐘  

訓 練 持 續 時 間  每 次3-20分 鐘  

訓 練 計 畫 長 度  至 少 12週 以 上  

 

下 頁 表 2-2整 理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對 於 爆 發 力、敏 捷 性、柔 軟

度 與 平 衡 的 相 關 研 究 ， 歸 納 出 常 用 的 實 驗 以 供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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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 振 動 訓 練 的 參 數 與 方 法 之 相 關 文 獻  

研 究 者  受 試 者  運 動 型 態

振

幅

( m

m )

頻

率  

( H z

)  

時 間  效 果  

I s s u r i n ,  

L i e b e r m a n n ,

&  

T e n e n b a u m  

( 1 9 9 4 )  

2 8名 男 性

運 動 員  

下 肢 伸 展

+全 身

W B V  

3  4 4  三 週  下 肢 柔 軟

度 曾 加  

T o r v i n e n  e t  

a l .  ( 2 0 0 3 )  

5 6名 運 動

員 ( 2 1男

3 5女 )  

多 種 下 肢

運 動 與 漸

進 式 負 重

2  2 5 -

4 0  

3 - 5

次 /

八 個

月  

垂 直 跳 高

度 增 加  

B a u t m a n s  e t  

a l .  ( 2 0 0 5 )  

2 4名 老 年

人 ( 9男 1 5

女 )  

蹲 舉 、 弓

箭 步 等  

2 -

5  

3 0 -

4 0  

3次 /

六 週  

平 衡 感 顯

著 進 步  

M a h i e u  &  

W i t v r o u w e  

( 2 0 0 6 )  

3 3名 青 滑

雪 選 手  

重 量 訓 練

+全 身

W B V  

2 -

4  

2 8  六 週  肌 力 有 效

提 升  

S a n d s  e t  a l .

（ 2 0 0 6）  

1 0名 男 子

體 操 選 手  

前 劈 腿 、

左 右 腳 單

次 訓 練  

2  3 0  四 週  柔 軟 度 增

加  

薛 國 信

( 2 0 0 7 )  

2 4名 國 小

田 徑 選 手  

屈 膝 1 1 0

度 全 身 振

動 訓 練  

2  3 0  3 - 5 /

八 週  

爆 發 力 與

敏 捷 性 增

加  

陳 家 祥

( 2 0 0 8 )  

5 0位 大 學

生  

屈 膝 全 身

振 動  

1 -

3  

1 8 -

3 2  

3次 /

八 週  

跳 耀 及 平

衡 進 步  

蘇 琮 筆 、  1 5名 大 學 墊 腳 尖 屈 2 . 3 5  2次 / 敏 捷 性 ( 1 0



12 
 

李 恆 儒

( 2 0 0 8 )  

羽 球 甲 組

選 手  

膝 及 跨 步

彎 曲 6 0度

5  八 週  公 尺 折 返

跑 )增 加  

鄒 春 蘭

（ 2 0 0 8）  

4 7名 非 體

育 系 大 學

生  

屈 膝 全 身

振 動 訓 練

 3 5 -

5 0  

三 次

/五

週  

垂 直 跳 、 肌

力 增 加  

孫 正 諺

（ 2 0 0 8）  

2 4名 高 中

橄 欖 球 選

手  

屈 膝 全 身

振 動 訓 練

 2 0 -

5 0  

三 次

/八

週  

敏 捷 性 增

加  

陳 韋 翰 等 人

( 2 0 0 9 )  

1 6名 大 學

體 育 系 學

生  

振 動 平 臺

做 蹲 舉 訓

練  

3  1 8  八 週  下 肢 柔 軟

度 增 加  

    根 據 目 前 的 研 究 文 獻 中 可 發 現 ， 振 動 訓 練 可 增 加 運 動

表 現 能 力 ， 不 論 是 在 肌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敏 捷 性 、 爆 發 力 、 平 衡

等 都 有 文 獻 證 實 振 動 訓 練 是 有 效 益 。 不 同 的 振 動 頻 率 與 振 幅

也 會 對 訓 練 的 結 果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， 且 訓 練 的 姿 勢 也 會 影 響 到

振 動 傳 導 而 改 變 振 動 訓 練 的 結 果 。 至 於 該 用 何 種 振 動 強 度 與

訓 練 計 劃 的 範 圍 對 人 體 比 較 安 全 ， 目 前 尚 未 有 一 定 的 安 全 標

準 ， 表 2 - 2整 理 出 一 些 研 究 文 獻 ， 供 研 究 者 參 考 。  

 

第 三 節   自 閉 症 的 定 義 與 特 性  

 

依 據 教 育 部 2 0 0 6年 公 佈 身 心 障 礙 及 資 賦 優 異 學 生 鑑 定 標

準 第 十 二 條 ，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十 款 所 稱 自 閉 症 ，

指 因 神 經 心 理 功 能 異 常 而 顯 現 出 溝 通 、 社 會 互 動 、 行 為 及 興

趣 表 現 上 有 嚴 重 問 題 ， 造 成 在 學 習 及 生 活 適 應 上 有 顯 著 困 難

者 ； 其 鑑 定 標 準 如 下 ：  

一 、 顯 著 口 語 、 非 口 語 之 溝 通 困 難 者 。  



13 
 

二 、 顯 著 社 會 互 動 困 難 者 。  

三 、 表 現 固 定 而 有 限 之 行 為 模 式 及 興 趣 者 。  

根 據 聯 合 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( W o r d  H e a l t h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,  

W H O )出 版 的 「 國 際 疾 病 和 相 關 健 康 問 題 統 計 分 類 第 十 版 」

﹝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s t a t i s t i c a l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 o f  d i s e a s e s  

a n d r e l a t e d  h e a l t h  p r o b l e m s  ( 1 0 t h  r e v . ) ,  I C D - 1 0﹞ ( W H O ,   

1 9 9 2 )和 美 國 精 神 醫 學 協 會 ( A m e r i c a n  P s y c h i a t r i c  A s s o c i a t i o n ,  

A P A )出 版 的 「 精 神 異 常 診 斷 和 統 計 手 冊 第 四 版 正 文 修 訂 版 」

( D i a g n o s t i c  a n d  S t a t i s t i c a l  M a n u a l  o f  M e n t a l  D i s o r d e r s ,  D S M -

Ⅳ - T R ) ( A P A , 2 0 0 0 )的 診 斷 標 準 規 定 ， 自 閉 症 兒 童 的 主 要 問 題

包 括 三 大 方 面 ：  

一 、 社 會 互 動 方 面 有 質 性 的 障 礙 ， 表 現 下 列 行 為 至 少 兩 項 以

上 ：  

（ 一 ） .使 用 各 種 非 語 言 的 行 為 來 協 助 社 會 互 動 。  

（ 二 ） .不 能 發 展 出 與 其 相 稱 水 準 的 同 儕 關 係 。  

（ 三 ） .缺 乏 自 發 性 與 其 他 人 分 享 的 關 係 。  

（ 四 ） .缺 乏 社 交 或 是 情 緒 交 互 的 作 用 。  

二 、 溝 通 上 有 質 的 障 礙 ， 表 現 下 列 各 項 至 少 一 項 ：  

（ 一 ） .在 口 語 的 發 展 遲 緩 或 是 完 全 缺 乏 。  

（ 二 ） .有 足 夠 語 言 能 力的 個 案 ， 維 持 與 他 人 談 話 的 能 力

有 明 顯 的 障 礙 。  

（ 三 ） .重 複 刻 版 的 使 用 相 同 語 句 。  

（ 四 ） .缺 乏 發 展 與 其 水準 相 稱 的 多 樣 與 自 發 性 的 遊 戲 能

力 。  

三 、 行 為 、 興 趣 以 及 活 動 的 模 式 相 當 侷 限 重 複 而 刻 板 ， 表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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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列 各 項 至 少 一 項 ：  

（ 一 ） .包 含 一 種 或 是 多 樣 刻 板 而 侷 限 的 興 趣 模 式 。  

（ 二 ） .明 顯 無 彈 性 固 著 於 特 定的 儀 式 或 是 常 規 的 行 為 。  

（ 三 ） .重 複 而 固 著 的 身 體 動 作 。  

（ 四 ） .持 續 專 注 於 物 體 的 某 些 部 份 。  

自 閉 症 合 併 有 認 知 功 能 、 語 言 功 能 及 人 際 社 會 溝 通 等 方

面 之 特 殊 精 神 病 理 ， 以 致 在 社 會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困 難 之 廣 泛

性 發 展 障 礙 ( p e r v a s i v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 d i s o r d e r s ,  P D D )。 廣 泛

性 發 展 障 礙 主 要 的 特 徵 為 ， 在 一 些 發 展 的 領 域 ， 例 如 社 會 互

動 技 巧、溝 通 技 巧、固 執 行 為 與 興 趣 上 有 嚴 重 和 廣 泛 的 損 傷，

這 些 異 常 通 常 在 出 生 後 第 一 年 出 現 ， 並 且 經 常 伴 隨 智 能 上 的

障 礙 ， 臨 床 發 現 大 約 有 7 5 %的 自 閉 兒 童 有 智 能 障 礙 ， 智 商 大

多 介 於 3 5 - 5 0之 間 （ A P A , 2 0 0 0） 。 泛 自 閉 症 障 礙 包 括 （ 黃 金

源 ， 2 0 0 1） ：  

一 、 典 型 自 閉 症 ： 發 生 於 三 歲 前 ， 含 社 會 互 動 、 溝 通 、 想 像

性 遊 戲 等 三 種 障 礙 ， 並 存 有 特 定 的 行 為 、 興 趣 及 活 動 。  

二、亞 斯 伯 格 症：社 會 互 動 障 礙 及 拘 限 的 興 趣 與 活 動，無 明

顯 的 語 言 障 礙 ， 智 商 約 在 中 等 或 中 等 之 上 。  

三、兒 童 崩 解 症 ( C h i l d h o o d  d i s i n t e g r a t i v e  d i s o r d e r )：兒 童 出

生 後 到 3後 4歲 期 間 各 項 發 展 正 常 ， 病 發 之 後 ， 呈 現 智 力

崩 解 ， 逐 漸 變 差 ；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崩 解 ， 已 教 會 ， 突 然 又

隨 地 大 小 便 ； 動 作 崩 解 ， 動 作 遲 鈍 ； 語 言 崩 解 ： 仍 能 回

答 ， 但 是 講 得 很 少 。 神 經 系 統 出 現 障 礙 ： 常 常 有 癲 癇 症

狀 ， 偶 而 出 現 幻 覺 、 幻 聽 。 自 傷 行 為 。 心 情 明 顯 變 化 、

喪 失 語 言 、 各 項 能 力 退 化 ， 殊 少 可 能 恢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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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雷 特 症（ R e t t ’ s  s y n d r o m e）：雷 特 氏 症 是 澳 洲 A n d r e a s  R e t t

醫 生 所 發 現，於 1 9 6 6年 發 表 研 究，報 告 一 群 具 有 共 同

症 候 的 女 童。後 人 將 此 症 候 以 R e t t氏 命 名，其 發 病 率

約 為 一 萬 五 千 分 之 一 （ 1 / 1 5 0 0 0） 。  

五 、 廣 泛 性 發 展 障 礙 非 特 定 型 ( P e r v a s i v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 

d i s o r d e r - n o t  o t h e r w i s e  s p e c i f i e d )或 一 般 所 稱 的 「 非 典

型 自 閉 症 」 ( A t y p i c a l  a u t i s m )：指 兒 童 在 人 際 互 動 或 語

言 與 非 語 言 溝 通 技 巧 ， 出 現 嚴 重 而 廣 泛 的 發 展 障 礙 ，

或 者 出 現 固 定 型 式 的 行 為 、 興 趣 或 活 動 ， 但 是 未 符 合

特 定 的 廣 泛 發 展 障 礙 、 精 神 分 裂 、 分 裂 型 人 格 異 常 、

逃 避 型 人 格 異 常 等 障 礙 之 標 準 。 非 典 型 自 閉 症 是 指 兒

童 行 為 症 狀 未 符 合 典 型 自 閉 兒 的 標 準 ， 例 如 可 能 是 症

狀 出 現 較 晚 （ 約 在 兩 歲 時 ） 、 非 典 型 的 症 狀 ， 或 某 些

領 域 症 狀 較 不 明 顯 。  

本 研 究 參 與 者 疑 似 為 亞 斯 伯 格 症 ， 在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上 註

明 的 障 礙 類 別 為 自 閉 症 ， L o r n a  W i n g針 對 亞 斯 伯 格 症 的 特 徵

提 出 三 項 特 徵 ：  

一、社 交 互 動 障 礙：在 人 際 互 動 上 與 人 相 處 的 會 讓 社 會 大 眾

覺 得 不 按 習 俗 ， 甚 至 不 妥 當 。  

二、溝 通 障 礙：此 類 患 者 懂 很 多 字 彙，而 且 很 會 講 話，但 和

別 人 說 話 時 ， 極 可 能 是 冗 長 和 單 方 面 的 。 若 有 人 用 隱 喻

或 象 徵 性 的 語 言 ， 他 們 對 語 言 中 的 細 微 差 別 理 解 有 困

難 。 有 的 人 說 話 語 調 和 抑 揚 頓 挫 很 不 一 樣 。 有 人 很 會 表

達 ， 像 演 戲 ， 也 有 人 講 話 枯 燥 乏 味 。 雖 然 有 不 同 的 溝 通

問 題 ， 但 通 常 看 得 出 來 他 們 有 困 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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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思 考 和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障 礙 ： 這 個 缺 陷 會 造 成 患 者 出 現 刻

板 的 行 為 ， 例 如 ， 重 複 做 某 些 事 情 ， 或 對 感 興 趣 的 一 種

或 多 種 主 題 搜 集 大 量 資 訊。另 外 一 方 面 會 造 成 看 事 情 非

黑 即 白 的 模 式 。 所 以 有 亞 斯 伯 格 症 者 天 生 很 值 得 信 賴 ，

因 為 他 們 很 少 說 謊 ， 也 不 看 事 情 的 黑 暗 面 ， 而 且 容 易 相

信 別 人 所 說 的 ， 因 此 也 容 易 被 騙 。  

 

第 四 節  自 閉 症 相 關 體 能 活 動 研 究  

 

自 閉 症 兒 童 在 社 交 技 巧 、 溝 通 與 人 際 互 動 上 有 一 定 的 困

難 ， 且 在 遊 戲 參 與 活 動 上 比 較 固 執 ， 以 至 於 在 日 常 生 活 無 法

與 他 人 有 良 好 的 互 動 ， 這 也 使 得 自 閉 症 兒 童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

機 會 降 低 。 運 動 能 力 的 失 調 是 自 閉 症 兒 童 普 遍 的 特 性 ， 大 部

分 動 作 能 力 都 較 同 年 齡 兒 童 發 展 較 晚，B r a s i c ( 1 9 9 9 )指 出 在 觀

察 自 閉 症 身 體 活 動 時 常 會 發 現 他 們 有 運 動 量 不 足 、 動 作 協 調

較 差 、 動 作 笨 拙 、 大 肌 肉 力 量 不 足 、 運 動 技 能 較 弱 、 平 衡 較

差 、 步 態 異 常 等 問 題 。  

自 閉 症 兒 童 在 幼 兒 時 期 的 基 礎 動 作 發 展 與 一 般 兒 童 並 無

明 顯 的 差 異 ， 但 是 到 了 學 齡 前 需 要 展 現 高 技 巧 及 協 調 性 活 動

時 ， 則 較 明 顯 的 比 同 年 齡 正 常 兒 童 慢 ， 且 在 使 用 運 動 器 材 進

行 身 體 活 動 的 能 力 也 較 一 般 兒 童 困 難 。 研 究 發 現 自 閉 症 與 亞

斯 柏 格 症 兒 童 有 5 0 - 1 0 0 %高 比 例 的 動 作 協 調 障 礙 與 精 細 動 作

較 差 ( F r e i t a g  e t  a l ,  2 0 0 7 )。 在 許 多 的 自 閉 症 兒 童 的 教 育 訓 練

方 法 上 ， 採 取 感 覺 統 合 訓 練 及 感 覺 與 運 動 刺 激 是 常 見 的 方

法 ， 因 為 自 閉 症 兒 童 的 感 覺 訊 息 處 理 有 障 礙 ， 阻 礙 身 體 活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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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發 展 。  

R o s s e r ( 2 0 0 5 )的 研 究 中，探 討 5 - 1 2歲 自 閉 症 兒 童 整 天 的 身

體 活 動 量 與 同 年 齡 正 常 兒 童 的 發 展 比 較 發 現 ， 自 閉 症 兒 童 身

體 的 活 動 量 較 同 年 齡 正 常 兒 童 低 ， 且 自 閉 症 兒 童 常 利 用 下 課

時 間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。  

E l l i o t t、 D o b b i n、 R o s e和 S o p e r ( 1 9 9 4 )針 對 自 閉 症 兒 童 自

我 刺 激 的 次 數 與 語 言 訓 練 課 程 中 正 確 回 答 問 題 的 次 數 ， 研 究

以 慢 跑 2 0分 鐘 的 介 入 是 否 能 改 善 自 我 刺 激 的 問 題 中 發 現 ， 在

介 入 慢 跑 運 動 後 兒 童 的 自 我 刺 激 次 數 明 顯 的 降 低 了 。 M a l e k

與 M i t c h e l l ( 1 9 9 7 )研 究 自 閉 症 自 我 刺 激 次 數 與 課 堂 回 答 正 確

問 題 次 數 及 完 整 完 成 工 作 項 目 次 數 的 差 異 中 ， 比 較 五 位 青 春

期 的 自 閉 症 學 童 ， 以 慢 跑 運 動 2 0分 鐘 介 入 學 校 課 程 發 現 ， 在

慢 跑 後 自 我 刺 激 的 次 數 有 明 顯 的 降 低 ， 其 他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降

低 。  

Y i l m a z ( 2 0 0 4 )針 對 一 名 九 歲 的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1 0週 的 游

泳 訓 練 ， 一 週 三 次 每 次 六 十 分 鐘 的 游 泳 訓 練 課 程 後 發 現 ， 該

名 兒 童 在 訓 練 後 體 適 能 、 心 肺 耐 力 、 肌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及

敏 捷 性 都 有 進 步。F r a g a l a等 人 ( 2 0 0 8 )對 六 位 8至 1 0歲 的 自 閉 症

兒 童 進 行 1 4週 每 週 3 0 - 5 0分 鐘 的 游 泳 訓 練，發 現 自 閉 症 兒 童 的

心 肺 耐 力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， 肌 肉 力 量 與 運 動 技 能 沒 有 顯 著 的 進

步 。  

莊 耀 洲 、 方 進 隆 （ 2 0 0 1） 針 對 高 中 輕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與

非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經 十 三 週 的 訓 練 研 究 指 出 ， 在 一 分 鐘 仰 臥 起

坐 。 立 定 跳 遠 (爆 發 力 )、 心 肺 耐 力 的 跑 走 ， 有 差 異 的 存 在 。  

許 靜 純 （ 2 0 0 4） 針 對 四 位 高 職 中 度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進 行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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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教 學 研 究 發 現 體 能 教 學 可 改 善 心 肺 耐 力 表 現 外 ， 體 能 教 學

維 持 學 生 體 能 狀 況 (包 含 體 指 房 百 分 比、柔 軟 度 及 肌 耐 力 的 表

現 )。  

陳 福 成 （ 2 0 0 4） 研 究 指 出 在 團 體 動 作 訓 練 模 式 能 有 效 的

改 善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的 整 體 動 作 協 調 能 力、平 衡、健 康 體 適 能。 

    P a n ( 2 0 1 1 )研 究 1 5位 自 閉 症 兒 童 分 成 兩 組 進 行 研 究，分 別

進 行 運 動 健 身 與 游 泳 運 動 ， 發 現 所 有 的 自 閉 症 兒 童 在 肌 肉 力

量 與 耐 力 都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， 在 游 泳 運 動 組 別 中 靈 活 性 與 心 血

管 健 康 也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
L a n c i o n i和 O ’ R e i l l y ( 1 9 9 8 )指 出 自 閉 症 從 事 體 能 活 動 不

僅 可 以 降 低 不 良 的 適 應 行 為 還 可 以 改 善 身 體 運 動 能 力 。

G r o v e r與 B e e t s  ( 2 0 0 7 )針 對 1 0位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九 個 月 的 步

行 的 研 究 ， 發 現 步 行 可 以 改 善 身 體 活 動 的 能 力 也 可 以 降 低 自

閉 症 兒 童 的 B M I指 數 。 也 有 研 究 指 出 自 閉 症 兒 童 從 事 有 氧 運

動 除 了 可 以 改 善 舊 有 的 行 為 模 式 外 ， 還 可 以 有 效 的 改 善 平 衡

與 靈 活 性 ( Y i l m a z  e t  a l ,  2 0 0 4 )。 L o c h b a u m以 及 C r e w s  ( 2 0 0 3 )

針 對 1 0位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有 氧 健 身 訓 練 、 肌 肉 重 量 訓 練 ， 研

究 發 現 進 行 有 氧 訓 練 組 心 肺 功 能 進 步 了 3 3 % - 5 0 %， 重 量 訓 練

組 心 肺 功 能 進 步 1 2 % - 4 7 %， 研 究 結 果 表 示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有

氧 運 動 優 於 重 量 訓 練 。  

由 上 述 的 文 獻 中 發 現 ， 選 擇 合 適 的 運 動 方 式 與 運 動 計

畫 ， 運 動 量 須 達 到 一 定 強 度 ， 把 運 動 內 容 生 活 化 、 讓 自 閉 症

兒 童 有 機 會 反 覆 的 練 習 ， 自 閉 症 兒 童 參 與 正 常 的 身 體 活 動 課

程 是 可 改 善 兒 童 的 運 動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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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文 獻 總 結  

 

根 據 以 上 文 獻 結 果 可 以 歸 納 出 下 列 幾 點 ：  

一 、 振 動 刺 激 對 於 運 動 訓 練 是 有 正 向 的 效 果 ， 藉 由 振 動 刺 激

來 活 化 本 體 感 覺 接 受 器 ， 促 進 肌 肉 牽 張 反 射 學 習 效 果 ，

動 員 更 多 的 運 動 單 位 增 加 肌 肉 的 協 調 性 。  

二 、 振 動 刺 激 訓 練 主 要 的 參 數 是 振 動 的 頻 率 、 振 幅 及 訓 練 計

畫 ， 振 動 時 間 、 振 幅 與 頻 率 必 須 達 到 足 夠 的 強 度 才 有 訓

練 的 效 果 。  

三 、 振 動 訓 練 對 於 不 同 研 究 參 與 者 各 有 不 同 的 訓 練 效 果 ， 而

應 用 在 運 動 員 身 上 的 效 果 比 一 般 人 還 要 好 。  

四 、 自 閉 症 兒 童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比 一 般 同 年 齡 的 兒 童 來 的

少 ， 這 也 是 自 閉 症 兒 童 在 人 際 互 動 上 比 較 沒 有 自 信 的 。  

五 、 有 氧 運 動 訓 練 對 於 自 閉 症 兒 童 的 運 動 能 力 效 果 比 其 他 的

運 動 訓 練 方 式 來 的 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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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  
 

本 章 主 要 目 的 在 敘 述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方 法 、 研 究 流 程 、 研

究 工 具 編 製 及 資 料 的 處 理 方 式 等 。 全 章 分 為 五 節 ： 第 一 節 為

研 究 方 法 、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、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參 與 者 、 第 四

節 為 研 究 工 具 與 步 驟 、 第 五 節 為 資 料 收 集 與 分 析 ， 此 五 個 部

份 進 行 說 明 ， 其 詳 細 內 容 如 下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方 法  

 

為 了 探 討 振 動 訓 練 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之 成

效 ， 本 研 究 採 跨 受 試 者 多 重 基 線 之 A B 實 驗 設 計 ， 設 計 以 八

週 的 振 動 訓 練 對 於 典 型 國 中 自 閉 症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的 安 排 。  

本 研 究 採 跨 受 試 者 多 重 基 線 之 A B 實 驗 設 計，以 了 解 振 動

訓 練 是 否 可 增 進 對 國 中 自 閉 症 學 生 的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， A B 實

驗 設 計 的 階 段 如 圖 3 - 1 說 明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3-1 AB實 驗 設 計 

介

入 

基 線 期  介 入 期  

O1O2O3O4O5O6O7 XO1XO2XO3XO4XO5XO6XO7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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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i：基 線 期 的 運 動 能 力、X O i：處 理 後 的 運 動 能 力、 i = 1 … 8  表

次 數 、 X表 介 入 訓 練 ， 當 應 用 介 入 後 ， 收 集 標 的 的 能 力 （ 依

變 項 ） 資 料 去 確 定 應 用 效 果 的 期 間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架 構  

 

本 研 究 之 自 變 項 為 振 動 訓 練 ， 研 究 參 與 者 為 典 型 自 閉 症

就 讀 國 中 的 學 生 ， 依 變 項 為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如 坐 姿 體 前 彎 、 爆

發 力 、 肌 力 、 平 衡 ， 整 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- 2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 變 項  

八 週 震

動 訓 練  

研 究 參 與 者  

典 型 自 閉 症

學 生  

依 變 項  

體 適 能  

1 坐 姿 體 前 彎  

2 爆 發 力  

3 敏 捷 性  

4 平 衡  

5 足 壓 分 析  

介 入  產 生

圖 3-2 研 究 架 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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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工 具 與 步 驟  

 

振 動 訓 練 是 一 種 新 興 的 被 動 式 訓 練，從 文 獻 資 料 中 關 於 振

動 刺 激 介 入 運 動 訓 練 的 相 關 數 據 未 有 最 佳 的 組 合 數 據 。 由 於

受 到 實 驗 器 材 的 限 制 ，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訓 練 處 方 為 ： 振 動 頻

率 30Hz、 振 動 幅 度 2mm、 持 續 時 間 一 分 鐘 、 組 間 休 息 1分 鐘 、

重 覆 次 數 為 10組 、 振 動 形 式 為間 接 刺 激 法 、 訓 練 頻 率 為 每 周

三 次 、 訓 練 時 採 屈 膝 110度 、 訓 練 週 期 持 續 八 週 。  

 

一 、  實 驗 程 序  

實 驗 前 一 個 禮 拜 先 進 行 基 線 資 料 收 集，受 試 者 進 行

暖 身 運 動 後 休 息 五 分 鐘 ， 接 著 進 行 爆 發 力 、 左 右 腳 平

衡、肌 力 與 坐 姿 體 前 彎 前 測。基 線 期 測 式 時 間 為 一 週 三

次，基 線 期 資 料 保 持 穩 定 狀 況 下， 接 下 來 進 行 為 期 八 週

振 動 訓 練 ， 每 週 三 次 ， 一 次 十 個 循 環 ， 每 次 訓 練 後 休 息

五 分 鐘 後 進 行 體 適 能 測 驗 。  

 

二 、  體 適 能  

（ 一 ）  爆 發 力 測 驗 ： 以 垂 直 跳 為 代 表  

受 試 者 側 面 站 立 於 牆 壁，以 單 手 慣 用 手 中 指 沾 粉 筆

向 上 伸 直 碰 觸 到 牆 壁 為 測 驗 基 準 點，隨 後 進 行 原 地

向 上 垂 直 跳 之 動 作。受 試 者 以 最 大 盡 力 向 上 跳，並

以 單 手 伸 直 碰 觸 到 牆 壁 為 最 高 點，由 基 準 點 至 最 高

點 為 垂 直 跳 之 高 度 為 測 驗 高 度，測 量 兩 次 取 成 績 最

佳 為 成 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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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 敏 捷 性 測 驗 ： 以 十 公 尺 折 返 跑 為 代 表  

在 籃 球 場 兩 邊 十 公 尺 折 返 線 處 放 置 兩 顆 羽 毛 球，受

試 者 預 備 時 採 站 立 姿 勢 ， 聽 聞（ 開 始 ）口 令 後 迅 速

跑 向 十 公 尺 折 返 線 處 取 一 羽 毛 球，在 跑 回 預 備 線 放

下 羽 毛 球， 然 後 再 跑 向 折 返 線 取 第 二 顆 羽 毛 球， 最

後 衝 刺 過 起 跑 線 ， 測 量 兩 次 以 成 績 最 佳 為 成 績 。  

（ 三 ）  柔 軟 度 測 驗 ： 以 坐 姿 體 前 彎 為 代 表  

1 .受 測 者 脫 鞋 坐 於 地 面 ， 兩 腿 分 開 與 肩 同 寬 ， 膝 關

節 伸 直 ， 腳 尖 朝 上 。  

2 .受 測 者 雙 腿 足 跟 底 部 與 刻 度 之 2 5 公 分 記 號 平 齊。 

3 .雙 手 中 指 交 疊 ， 上 身 緩 慢 往 前 伸 展 ， 盡 可 能 向 前

伸 ， 當 中 指 觸 及 布 尺 後 暫 停 1∼ 2 秒 記 錄 。  

4 .測 量 二 次 ， 以 最 佳 值 為 評 估 依 據 ， 數 值 越 高 ， 代

表 柔 軟 度 越 好 。  

（ 四 ）  平 衡 測 驗  

預 備 時 直 立，雙 手 自 然 放 置 體 側，聽 到 開 始 測 驗 口

令 時，同 時 閉 雙 眼、抬 起 單 腳，計 時 至 著 地 腳 掌 移

動 或 懸 空 腳 著 地 為 止，左 右 腳 各 測 量 兩 次 取 最 佳 為

成 績 。  

（ 五 ）  足 壓 分 析  

使 用 足 部 壓 力 測 量 機 ， 系 統 規 格  

1.每 平 方 公 分 高 達 25 個 感 測 點  

2.每 個 感 測 點 可 反 應 256 階 壓 力 變 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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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測 量 面 積 :360(mm)*170(mm)*2 

4.即 時 顯 示 測 量 結 果  

5.動 態 量 測 足 底 壓 力 變 化  

6.捕 抓 並 儲 存 靜 態 足 底 壓 力 圖 形  

7.3D 方 式 呈 現 足 底 壓 力 分 佈  

8.系 統 總 重 量 :7 公 斤  

9 系 統 尺 寸 :542(mm)*450(mm)*107.5(mm) 

10.透 過 彩 色 分 析 圖 能 檢測 出 腳 上 雞 眼 ， 或 拇 指 外

翻 程 度 。  

在 介 入 期 第 四 週，在 振 動 訓 練 前、後 分 別 用 足 部 壓

力 測 量 機 分 別 測 雙 腳 壓 力 分 布 情 形 與 左 右 腳 單 腳

站 立 時 壓 力 分 布 的 情 形 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圖 3-3 足 壓 分 析 實 驗 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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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資 料 收 集 與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依 據 基 線 期 與 處 理 期 分 別 收 集 資 料 加 以 整 理 編 碼

整 錄 ， 資 料 分 析 方 式 包 括 描 述 分 析 ： 圖 示 分 析 ； 統 計 分 析 ；

質 性 分 析 。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-4 資 料 處 理 流 程  

受 試 者  

基 線 期 資 料  

介 入 期 資 料  

描 述 分 析  

圖 示 分 析  

統 計 分 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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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研究結果  
 

本 章 呈 現 自 閉 症 學 生 介 入 振 動 訓 練 其 體 適 能 前 後 表 現 的

差 異 情 形 。 本 章 共 分 成 六 章 節 。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參 與 者 基 本 資

料 。 第 二 節 為 振 動 訓 練 對 柔 軟 度 的 影 響 。 第 三 節 為 振 動 訓 練

對 平 衡 的 影 響 。 第 四 節 為 振 動 訓 練 對 爆 發 力 的 影 響 。 第 五 節

為 振 動 訓 練 對 敏 捷 性 的 影 響 。 第 六 節 為 本 章 小 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 
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探 討 振 動 刺 激 介 入 自 閉 症 學 生 體 適

能 成 效 。 研 究 者 篩 選 出 三 位 目 前 就 讀 臺 中 市 國 民 中 學 的 學

生 ， 分 別 是 兩 位 國 中 三 年 級 、 一 位 國 中 二 年 級 之 學 生 ， 此 三

位 學 生 均 符 合 下 列 自 閉 症 的 條 件 ：  

一 、 學 生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， 手 冊 上 註 明 為 自 閉 症 。  

二 、 有 口 語 能 力 。  

三 、 具 備 運 動 能 力 且 可 以 完 成 研 究 中 要 求 的 檢 測 項 目 。  

四 、 在 實 驗 的 階 段 研 究 參 與 者 未 受 其 它 的 運 動 訓 練 。  

五、學 生 家 長 同 意 該 生 參 與 本 研 究，並 在 家 長 同 意 書 與 健

康 狀 況 調 查 表 （ 附 錄 一 、 二 ） 上 簽 名 同 意 。  

 

一 、 研 究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 

(一 )受 試 甲 

受 試 者 甲 是 國 中 三 年 級 學 生，經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為 自 閉 症 ，

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障 礙 類 別 為 輕 度 自 閉 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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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動 作 能 力：粗 大 肢 體 動 作 並 沒 有 困 難，可 以 自 由 移 動 ，

精 細 肢 體 動 作 協 調 性 與 一 般 人 比 較 明 顯 需 要 加 強，在 一

般 動 作 如 繫 鞋 帶、扣 鈕 釦 等 都 要 花 上 比 一 般 人 多 一 些 的

時 間。在 運 動 能 力 方 面 如 籃 球 運 球 或 其 他 球 類 的 操 作 都

有 及 其 困 難 。  

2.溝 通 能 力 ： 自 我 表 達 能 力 尚可 ， 也 可 以 理 解 別 人 的 意

思 ， 在 與 人 溝 通 方 面 會 避 重 就 輕 ， 表 達 對 自 己 有 利 的 說

法 。  

(二 )受 試 乙  

受 試 者 乙 是 國 中 三 年 級 學 生，經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為 自 閉 症 ，

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障 礙 類 別 為 輕 度 自 閉 症 。  

1.動 作 能 力：粗 大 肢 體 動 作 還 不 錯，可 以 完 成 體 育 課 老 師

指 定 的 動 作 項 目，精 細 動 作 方 面 如 綁 鞋 帶 扣 鈕 釦 可 以 自

行 完 成 但 動 作 比 一 般 人 慢 。  

2.溝 通 能 力：有 口 語 能 力，可 表 達 想 表 達 的 意 思，可 以 理

解 別 人 表 達 的 語 意 。  

(三 )受 試 丙  

受 試 者 丙 是 國 中 二 年 級 學 生，經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為 自 閉 症 ，

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障 礙 類 別 為 輕 度 自 閉 症 。  

1.動 作 能 力：動 作 協 調 能 力 不 錯，可 以 自 行 騎 腳 踏 車，在

球 類 運 動 技 術 上 不 足 ， 籃 球 運 球 有 困 難 ， 精 細 動 作 方 面

如 繫 鞋 帶 扣 鈕 釦 可 自 行 完 成 但 動 作 比 一 般 人 緩 慢，須 有

人 在 一 旁 協 助 。  

2.溝 通 能 力：有 口 語 能 力，可 以 人 溝 通，但 對 於 別 人 的 語

意 有 時 會 不 太 清 楚 需 要 直 接 說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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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察 三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平 時 在 參 與 運 動 課 程 與 平 時 活 動 量

的 時 間 ， 甲 個 案 的 運 動 量 比 一 般 人 少 ， 上 體 育 課 時 課 前 的 暖

身 拉 筋 運 動 與 慢 跑 操 場 兩 圈 (400公 尺 )；乙 個 案 體 育 課 上 課 參

與 程 度 較 投 入 ， 放 學 後 固 定 會 到 操 場 慢 跑 3-4圈 (600-800公

尺 )；丙 個 案 上 體 育 課 參 與 度 較 投 入，放 學 回 家 必 須 自 行 騎 腳

踏 車 回 家 約 一 個 小 時 的 時 間 。  

 

 

 

表 4-1-2 實 驗 參 與 者 資 料 敘 述 統 計 表  

 個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最 大 值  最 小 值  

身 高  3.0 165.0 3.0 168.0 162.0

體 重  3.0 68.0 8.0 76.0 60.0

年 齡  3.0 14.9 0.3 15.1 14.5

BMI 3.0 24.9 2.0 26.9 22.9

 

 粗 大 動 作  精 細 動 作  語 言 表 達  

甲 個 案  與 一 般 人 無 異  較 一 般 人 差  
可 理 解 別 人

意 思  

乙 個 案  
與 一 般 人 無 異 ， 體 育 課 可

以 完 成 老 師 指 定 的 動 作  

與 一 般 人 無 異  

但 動 作 較 慢  

語 言 表 達 較

一 般 人 無 異  

丙 個 案  較 一 般 人 顯 著 較 差  需 要 協 助  
語 言 理 解 較

一 般 人 差  

          表 4-1-1 實 驗 參 與 者 動 作 能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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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研 究 者  

研 究 者 身 兼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， 是 以 團 隊 服 務 模 式 來 輔 導 參

與 者 ， 就 讀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， 在 工 作 時 經 常 面

對 自 閉 症 學 生 常 常 發 現 這 類 的 學 生 在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不 佳 ， 在

普 通 班 上 體 育 課 經 常 是 一 個 人 在 旁 邊 看 著 同 學 享 受 運 動 的 樂

趣 ， 礙 於 本 身 的 障 礙 而 無 法 體 會 到 一 般 學 生 運 動 的 喜 悅 ， 藉

由 這 樣 的 研 究 機 會 來 了 解 不 同 的 訓 練 方 式 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體

適 能 的 成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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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振動訓練對柔軟度的影響  
 

本 節 針 對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八 週 之 振 動 訓 練 進 行 觀 察 其 訓

練 前 後 身 體 柔 軟 度 變 化 比 較 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振 動 訓 練 與 柔 軟 度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之 成 績  

於 訓 練 前 期 先 做 相 關 的 測 試（ 訓 練 前 一 星 期 進 行 測 試 ）以

瞭 解 受 測 對 象 的 基 本 體 適 能 藉 以 進 行 比 較 訓 練 之 成 效 ， 此 一

階 段 本 研 究 稱 為 基 線 期 ；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其 間 稱 為 介 入 期 。  

三 位 受 測 者 之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之 柔 軟 度 測

驗 成 績 整 理 分 析 其 相 關 值 如 表 4-2-1。  

 

表 4-2-1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柔 軟 度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之 成 績  

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個 數  自 由 度 t p  

基 線 期  30.76  4.41 3.00 2.00 -13.98 0.005

介 入 期  39.40  5.30 3.00    

進 步 率  28.5%       

   p <.05 

由 表 4-2-1得 知 ， 三 位 實 驗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期

間，其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柔 軟 度 總 進 步 率 為 28.5%，以 平 均 數 差

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， 結 果 顯 示 介 入 期 成 績 優

於 基 線 期 成 績 ( p  < . 0 5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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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柔 軟 度 之 比 較 分 析  

 

此 節 將 分 析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柔 軟 度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進

步 之 比 較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2-2 振 動 訓 練 柔 軟 度 之 介 入 期 進 步 趨 勢 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2-3 柔 軟 度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之 比 較  

介

入

期  

基  

線  

期  

甲 個 案  

丙 個 案  

乙 個 案  

  趨 勢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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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甲 乙 丙 三 位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柔 軟 度 之 比 較 分 析 圖 整 理

如 表 4-2-4。  

表 4-2-4 振 動 訓 練 與 柔 軟 度 前 後 測 驗 成 績 進 步 值  

 甲  乙  丙  總 平 均 進 步 率  

基 線 期  35.4 26.4 30.3 28.5% 

介 入 期  44.6 34.0 39.6  

進 步 值  9.2 7.6 9.3  

進 步 率  26% 29% 31%   

 

由 圖 4-2-2與 圖 4-2-3三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

練 後 ， 每 次 訓 練 結 束 後 接 受 柔 軟 度 測 驗 。  

甲 個 案 在 第 一 週 的 數 據 與 基 線 期 比 較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進

步，從 第 二 週 開 始 成 績 都 維 持 在 介 入 期 平 均 成 績 44.6公 分（ 正

負 2.2公 分 ）間，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 呈 現 上 升

的 狀 況 ， 比 較 前 後 柔 軟 度 其 進 步 率 為 26%。  

乙 個 案 在 前 四 週 數 據 與 基 線 期 比 較 進 步 緩 慢 ， 從 第 四 週

開 始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

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況 ， 其 進 步 率 為 29%。  

丙 個 案 在 振 動 訓 練 介 入 第 一 週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在 介 入

期 前 三 週 成 績 呈 現 緩 慢 進 步 ， 從 第 四 週 開 始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

步 ， 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 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況 ， 其

進 步 率 為 31%。  

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軟 度 的 表 現 皆 有 進 步

的 趨 勢 ， 其 進 步 率 26-31%間 ， 總 體 而 言 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 可 以

使 柔 軟 度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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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振動訓練對平衡的影響  
 

本 節 針 對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八 週 之 振 動 訓 練 進 行 觀 察 其 訓

練 前 後 身 體 平 衡 變 化 比 較 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振 動 訓 練 與 平 衡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之 成 績  

將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測 驗 成 整 理 分 析 其 相 關

值 如 表 4-3-1。  

 

表 4-3-1振 動 訓 練 前 後 平 衡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之 成 績  

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個 數 自 由 度  t p  

左 腳 平 衡  基 線 期  4.96 3.19 3.00 2.00  -1.99 0.04

 介 入 期  16.16 12.90 3.00    

 進 步 率  206.4%      

右 腳 平 衡  基 線 期  4.26 1.37 3.00 2.00  -1.71 0.220

 介 入 期  13.96 10.30 3.00    

 進 步 率  222.8%      

p<.05 

由 表 4-3-1得 知 ， 三 位 實 驗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期

間 ， 其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左 腳 平 衡 總 進 步 率 為 206.4%， 以 平 均

數 差 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， 結 果 顯 示 介 入 期 成

績 優 於 基 線 期 成 績 ( p < . 0 5 )。 右 腳 平 衡 總 進 步 率 為 222.8%， 總

進 步 率 為 214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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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平 衡 之 比 較 分 析  

此 節 將 分 析 振 動 訓 練 與 平 衡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進 步 之

比 較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3-2 振 動 訓 練 左 腳 平 衡 之 介 入 期 進 步 趨 勢 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3-3 振 動 訓 練 右 腳 平 衡 之 介 入 期 進 步 趨 勢 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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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3-4 左 腳 平 衡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之 比 較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3-5 右 腳 平 衡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之 比 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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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甲 乙 丙 三 位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平 衡 之 比 較 分 析 圖 整 理 如

表 4-3-6。  

表 4-3-6振 動 訓 練 與 平 衡 前 後 測 驗 成 績 進 步 值  

  甲  乙  丙  總 平 均 進 步 率

左 腳 平 衡 基 線 期  2.6 8.6 3.7 206.4% 

 介 入 期  7.5 31 10  

 進 步 值  4.9 22.4 6.3  

 進 步 率  188% 260% 170%  

右 腳 平 衡 基 線 期  2.7 4.8 5.3 222.8% 

 介 入 期  7 25.8 9.1  

 進 步 值  4.3 21 3.8  

 進 步 率  159% 438% 72%  

    由 圖 4-3-2、 圖 4-3-3、 圖 4-3-4、 圖 4-3-5三 位 實 驗 參 與

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後 ， 每 次 訓 練 結 束 後 接 受 左 右 腳 平 衡

測 驗 。  

甲 個 案 在 前 三 週 的 數 據 一 開 始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第 四

週 開 始 成 績 呈 現 平 穩 狀 態 ，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在

前 三 週 是 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況 ， 後 五 週 呈 現 持 平 的 狀 況 ， 但 成 績

仍 比 基 線 期 高 ， 其 進 步 率 為 左 腳 188%， 右 腳 159%。  

乙 個 案 在 實 驗 開 始 數 據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第 一 週 開 始

到 實 驗 結 束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

圖 形 是 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況 ， 其 進 步 率 為 左 腳 260%， 右 腳 438%。  

丙 個 案 從 實 驗 開 始 到 結 束 ， 成 績 呈 現 緩 慢 進 步 的 情 形 ，

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 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況 ， 其 進 步

率 為 左 腳 170%， 右 腳 72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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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平 衡 的 表 現 皆 有 進 步

的 趨 勢，其 進 步 率 72-438%間，總 體 而 言 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 可 以

使 平 衡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
 

三 、  振 動 訓 練 與 足 壓 分 析  

    此 節 將 分 析 振 動 訓 練 與 足 部 壓 力 分 析 之 分 布 情 形。在 實

驗 參 與 者 進 行 振 動 訓 練 第 四 週 進 行 足 部 壓 力 測 試 ， 分 別 進 行

振 動 訓 練 前 、 後 雙 腳 與 左 右 單 腳 測 試 。  

(甲 個 案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3-7 甲 個 案 足 部 壓 力 分 佈 圖 

介 入 前  

介 入 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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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甲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足 部 壓 力 分 析 之 分 布 圖 整 理 如 表

4-3-8。  

表 4-3-8 甲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足 部 壓 力 值  

  介 入 前 介 入 後 差 值  

左  49.03 50.87 1.84 

左 上  16.95 33.86  左 腳  

左 下  32.08 17.01  

右  50.96 49.13 -1.83 

右 上  21.61 33.38  右 腳  

右 下  29.35 15.75  

右 腳  左  10.42 5.52 -4.9 

 左 上  5.5 3.49  

 左 下  4.93 2.03  

 右  89.59 94.5 4.91 

 右 上  47.7 47.05  

 右 下  41.9 47.45  

左 腳  左  92.75 96.18 3.43 

 左 上  33.64 63.11  

 左 下  59.11 33.07  

 右  7.26 3.84 -3.42 

 右 上  3.17 1.01  

 右 下  4.09 2.8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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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乙 個 案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介 入 前  

介 入 後  

圖 4-3-9 乙 個 案 足 部 壓 力 分 佈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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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乙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足 部 壓 力 分 析 之 分 布 圖 整 理 如 表

4-3-10。  

表 4-3-10 乙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足 部 壓 力 值  

  介 入 前 介 入 後 差 值  

左  48.68 51.5 2.82 

左 上  32.93 37  左 腳  

左 下  15.75 14.5  

右  51.34 48.53 -2.81 

右 上  32.31 34.76  右 腳  

右 下  19.03 13.77  

右 腳  左  6.3 10.18 3.88 

 左 上  3.8 5.99  

 左 下  2.5 4.19  

 右  93.71 89.84 -3.87 

 右 上  63.37 63.6  

 右 下  30.34 26.24  

左 腳  左  95.44 97.14 1.7 

 左 上  63.53 73.2  

 左 下  31.91 23.94  

 右  4.58 2.87 -1.71 

 右 上  1.03 0.6  

 右 下  3.28 2.2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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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 個 案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介 入 前  

介 入 後  

圖 4-3-11 丙 個 案 足 部 壓 力 分 佈 圖  



42 
 

由 丙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足 部 壓 力 分 析 之 分 布 圖 整 理 如 表

4-3-12。  

表 4-3-12 丙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足 部 壓 力 值  

  介 入 前 介 入 後 差 值  

左 腳  左  48.45 45.89 -2.56 

 左 上  22.75 27.17  

 左 下  25.7 18.72  

右 腳  右  51.56 54.12 2.56 

 右 上  22.82 28.81  

 右 下  28.74 25.31  

右 腳  左  10.61 6.09 -4.52 

 左 上  5.96 3.7  

 左 下  4.65 2.39  

 右  89.41 93.93 4.52 

 右 上  58.22 56.5  

 右 下  31.2 37.44  

左 腳  左  95.97 96.37 0.4 

 左 上  67.46 60.47  

 左 下  28.51 35.9  

 右  4.05 3.65 -0.4 

 右 上  1.31 1.02  

 右 下  2.74 2.6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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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甲 乙 丙 三 位 個 案 平 衡 成 績 分 析 與 足 壓 分 析 比 較 整 理 如

表 4-3-13。  

表 4-3-13 足 壓 差 異 與 平 衡 進 步 率 比 較 分 析  

 足 壓 差 異  平 衡 進 步 率  

雙 腳  1.8 170% 總 進 步 率  

左 腳  3.4 188% 左 腳  甲 個 案  

右 腳  4.9 159% 右 腳  

雙 腳  2.8 350% 總 進 步 率  

左 腳  1.7 260% 左 腳  乙 個 案  

右 腳  3.8 438% 右 腳  

雙 腳  2.6 120% 總 進 步 率  

左 腳  0.4 72% 左 腳  丙 個 案  

右 腳  4.5 170% 右 腳  

 

由 表 4-3-13得 知 ， 在 三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雙 腳 足 部 壓 力 差

異 與 平 衡 進 步 率 相 關 值 比 較 ， 乙 個 案 總 平 均 平 衡 進 步 率 350%

最 大 而 雙 腳 足 壓 分 析 差 異 值 2.8也 是 最 大；丙 個 案 左 腳 平 衡 進

步 率 72%最 小 而 左 腳 足 壓 分 析 差 異 值 0.4也 是 最 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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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振動訓練對爆發力的影響  
 
本 節 針 對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八 週 之 振 動 訓 練 進 行 觀 察 其 訓

練 前 後 身 體 爆 發 力 變 化 比 較 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振 動 訓 練 與 爆 發 力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之 成 績  

 

將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測 驗 成 整 理 分 析 其 相 關

值 如 表 4-4-1。  

 

表 4-4-1 振 動 訓 練 與 爆 發 力 基 線 期 介 入 期 成 績 相 關 分 析  

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個 數  自 由 度 t p 

基 線 期 27.40  4.04 3.00 2.00 -9.18 0.010

介 入 期 30.76  3.87 3.00    

進 步 率 12.5%      

    p < . 0 5  

由 表 4-4-1得 知 ， 三 位 實 驗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期

間，其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爆 發 力 總 進 步 率 為 12.5%，以 平 均 數 差

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， 結 果 顯 示 介 入 期 成 績 優

於 基 線 期 成 績 (p <.05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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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爆 發 力 之 比 較 分 析  

 

此 節 將 分 析 振 動 訓 練 與 爆 發 力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進 步

之 比 較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圖 4-4-2 振 動 訓 練 爆 發 力 之 介 入 期 進 步 趨 勢 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圖 4-4-3 爆 發 力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之 比 較 

 

乙 個 案  

甲 個 案  

丙 個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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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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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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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甲 乙 丙 三 位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爆 發 力 之 比 較 分 析 圖 整

理 如 表 4-4-4。  

表 4-4-4振 動 訓 練 與 爆 發 力 前 後 測 驗 成 績 進 步 值  

 甲  乙  丙  總 平 均 進 步 率  

基 線 期  25.8 32 24.4 12.5% 

介 入 期  29.9 35 27.4  

進 步 值  4.1 3 3  

進 步 率  16% 9% 12%  

由 圖 4-4-2與 圖 4-4-3三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

練 後 ， 每 次 訓 練 結 束 後 接 受 爆 發 力 測 驗 。  

甲 個 案 在 第 一 週 實 驗 開 始 爆 發 力 成 績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

一 直 到 實 驗 結 束 成 績 都 維 持 在 介 入 期 平 均 成 績 29.9公 分 （ 正

負 2.9公 分 ）間，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 呈 現 上 升

的 狀 況 ， 比 較 前 後 爆 發 力 其 進 步 率 為 16%。  

乙 個 案 在 前 兩 週 爆 發 力 數 據 與 基 線 期 比 較 進 步 緩 慢 ， 從

第 三 週 開 始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

圖 形 是 呈 現 上 升 的 狀 況 ， 其 進 步 率 為 9%。  

丙 個 案 在 振 動 訓 練 介 入 第 一 週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在 介 入

期 前 三 週 成 績 呈 現 緩 慢 進 步 ， 從 第 六 週 開 始 爆 發 力 成 績 與 第

一 週 比 較 有 退 步 的 情 形 ， 但 成 績 與 基 線 期 比 較 還 是 有 進 步 ，

從 觀 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 呈 現 下 降 的 狀 況 ， 其 進 步

率 為 12%。  

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爆 發 力 的 表 現 皆 有 進

步 的 趨 勢，其 進 步 率 16-9%間，總 體 而 言 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 可 以

使 爆 發 力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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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振動訓練對敏捷性的影響  
 

本 節 針 對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八 週 之 振 動 訓 練 進 行 觀 察 其 訓

練 前 後 身 體 敏 捷 性 變 化 比 較 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振 動 訓 練 與 敏 捷 性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成 績  

 

將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測 驗 成 整 理 分 析 其 相 關

值 ， 如 表 4-5-1。  

 

表 4-5-1 振 動 訓 練 與 敏 捷 性 基 線 期 介 入 期 成 績 相 關 分 析  

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個 數  自 由 度 t p 

基 線 期 14.46 0.70 3.00 2.00 1.42 0.290

介 入 期 13.63 1.25 3.00    

進 步 率 5.8%      

 p<.05 

由 表 4-5-1得 知，三 位 實 驗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期

間 ， 其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敏 捷 性 總 進 步 率 為 5.8%。 以 平 均 數 差

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， 結 果 顯 示 介 入 期 成 績 與

基 線 期 成 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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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敏 捷 性 之 比 較 分 析  

    此 節 將 分 析 振 動 訓 練 與 敏 捷 性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進

步 之 比 較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圖 4-5-2 振 動 訓 練 敏 捷 性 之 介 入 期 進 步 趨 勢 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-5-3 敏 捷 性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之 比 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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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由 甲 乙 丙 三位 個 案 振 動 訓 練 與 敏 捷 性 之 比 較 分 析 圖 整

理 如 表 4-5-4。  

 

表 4-5-4振 動 訓 練 與 敏 捷 性 前 後 測 驗 成 績 進 步 值  

 甲  乙  丙  總 平 均 進 步 率  

基 線 期  14.4 13.8 15.2 5.8% 

介 入 期  12.4 13.6 14.9  

進 步 值  2 0.2 0.3  

進 步 率  13.8% 1.4% 1.9%  

 

    由 圖 4-5-2與 圖 4-5-3三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接 受 八 週 振 動 訓

練 後 ， 每 次 訓 練 結 束 後 接 受 敏 捷 性 測 驗 。  

    甲 個 案 成 績 呈 現 進步 ， 到 後 兩 週 成 績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觀

察 趨 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呈 現 下 降 的 狀 況 ， 其 進 步 率 為

13.8%。  

    乙 、 丙 兩 個 案 在 實驗 期 間 成 績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趨

勢 線 走 向 可 以 發 現 圖 形 是 呈 現 持 平 的 狀 態 ， 進 步 率 乙 個 案

1.4%、 丙 個 案 1.9%。  

    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敏 捷 性 的 表 現 皆 有 進

步 的 趨 勢，其 進 步 率 1.4-13.8%間，總 體 而 言 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

可 以 使 敏 捷 性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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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小結  
 

    此 節 整 理 三 位 自 閉症 學 生 體 適 能 相 關 數 據 ， 經 由 振 動 訓

練 前 後 各 項 數 據 比 較 發 現 在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、 爆 發 力 和 敏 捷 性

的 表 現 如 下 ：  

 

甲 個 案  

柔 軟 度 ， 總 進 步 率 26%。  

平 衡，左 腳 進 步 率 188%、右 腳 進 步 率 159%、總 進 步 率 170%。 

爆 發 力 ， 總 進 步 率 16%。  

敏 捷 性 ， 總 進 步 率 13%。  

 

乙 個 案  

柔 軟 度 ， 總 進 步 率 29%。  

平 衡，左 腳 進 步 率 260%、右 腳 進 步 率 438%、總 進 步 率 350%。 

爆 發 力 ， 總 進 步 率 9%。  

敏 捷 性 ， 總 進 步 率 1.4%。  

 

丙 個 案  

柔 軟 度 ， 總 進 步 率 31%。  

平 衡，左 腳 進 步 率 170%、右 腳 進 步 率 72%、總 進 步 率 120%。 

爆 發 力 ， 總 進 步 率 12%。  

敏 捷 性 ， 總 進 步 率 1.9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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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圖 4-6-1 振 動 訓 練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體 適 能 比 較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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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討論 

    本 章 旨 在 討 論 自 閉 症 學 生 介 入 振 動 訓 練 前 後 其 柔 軟 度 、

平 衡 、 爆 發 力 、 敏 捷 性 差 異 情 形 進 行 討 論 。  

    研 究 之 背 景 為 自 閉 症 學 生 針 對 四 項 體 適 能 所 呈 現 的 結 果

進 行 探 討 。 本 章 共 分 成 四 章 節 進 行 討 論 。 第 一 節 振 動 訓 練 對

柔 軟 度 比 較 分 析 。 第 二 節 振 動 訓 練 對 平 衡 與 足 壓 比 較 分 析 。

第 三 節 振 動 訓 練 對 爆 發 力 比 較 分 析 。 第 四 節 振 動 訓 練 對 敏 捷

性 比 較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振 動 訓 練 對 柔 軟 度 比 較 分 析  

 
    柔 軟 度 是 指 單 一 關 節 或 一 連 續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內 ， 伸 展

肌 肉 或 肌 腱 的 能 力 。 本 研 究 針 對 柔 軟 度 在 訓 練 前 後 進 行 坐 姿

體 前 彎 測 試 觀 察 比 較，由 表 4 - 2 - 4得 知，在 柔 軟 度 項 目 中 甲 個

案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 3 5 . 4公 分 ； 介 入 期 平 均 ： 4 4 . 6公 分 ； 相 差 9 . 2

公 分 )，進 步 率 為 2 6 %，由 圖 4 - 2 - 2得 知 在 實 驗 進 行 後 第 一 週 並

沒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從 第 二 週 開 始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進 步 曲

線 維 持 在 介 入 期 平 均 ( 4 4 . 6公 分 )正 負 2 . 2公 分 間 ， 甲 個 案 在 柔

軟 度 進 步 不 是 維 持 每 次 訓 練 都 進 步 ， 觀 察 每 週 成 績 發 現 ， 甲

個 案 每 週 都 持 續 保 持 進 步 。  

    乙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 2 6 . 4公 分 ； 介 入 期 平 均 ： 3 4公 分 ；

相 差 7 . 6公 分 )， 進 步 率 為 2 9 %， 由 圖 4 - 2 - 2得 知 乙 個 案 實 驗 進

行 後 四 週 成 績 是 成 緩 慢 進 步，第 四 週 後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(平

均 相 差 3 . 2公 分 ， 最 大 值 差 值 8 . 9公 分 )。  

    丙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： 3 0 . 3公 分；介 入 期 平 均： 3 9 . 6公 分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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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差 9 . 3公 分 )， 進 步 率 為 3 1 %， 由 圖 4 - 2 - 2得 知 丙 個 案 在 實 驗

介 入 第 一 週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(最 大 差 值 1 2 . 8公 分 )， 前 三 週 成

績 緩 慢 進 步 ， 第 四 週 成 績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(最 大 差 值 4 . 7公 分 )。  

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軟 度 的 表 現 皆 有 進 步 的 趨

勢 ， 其 進 步 率 26-31%間 ，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柔 軟 度 總進 步 率 為

28.5%，以 平 均 數 差 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，結 果

顯 示 介 入 期 成 績 優 於 基 線 期 成 績 (p<.05)。 本 研 究 結 果 與

I s s u r i n和 L i e b e r m a n n ( 1 9 9 4 )； 陳 韋 翰 等 人 （ 2 0 0 9） ； S a n d s等

( 2 0 0 6 )研 究 利 用 振 動 訓 練 介 入 證 實 對 柔 軟 度 有 顯 著 的 改 善 一

致 。 振 動 訓 練 其 成 效 不 只 對 一 般 正 常 人 有 其 顯 著 的 成 效 ， 對

自 閉 症 學 生 也 有 其 功 效 ，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Y i l m a z ( 2 0 0 0 )以 一

名 九 歲 的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1 0週 的 游 泳 訓 練 後 發 現 ， 該 名 兒 童

在 訓 練 後 體 適 能 、 心 肺 耐 力 、 肌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及 敏 捷 性

都 有 進 步 。  

    黃 淑 美 ( 2 0 1 0 )針 對 五 位 學 前 特 殊 幼 生 進 行 十 二 週 體 能 遊

戲 課 程 後 發 現 在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是 有 進 步 的 。  

    在 文 獻 研 究 顯 示 ， 透 過 有 氧 運 動 訓 練 可 改 善 自 閉 症 兒 童

在 柔 軟 度 方 面 的 能 力 。 從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，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振

動 訓 練 刺 激 的 方 法 ， 對 國 中 自 閉 症 學 生 來 說 是 合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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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振 動 訓 練 對 平 衡 與 足 壓 比 較 分 析  

 
    平 衡 與 步 態 是 個 人 的 動 作 表 現 的 型 態。平 衡 系 統 主 要 的

目 標 是 在 獲 得 身 體 與 頭 部 在 一 個 穩 定 的 姿 勢，以 對 抗 重 心 提

供 身 體 可 以 進 行 坐、站、走 路 等 動 作 的 基 礎 (林 銀 秋， 2 0 0 4 )。

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在 整 合 平 衡 動 作 的 過 程 中，乃 整 合 感 覺 系 統 及

骨 骼 肌 肉 系 統 訊 息，由 肌 肉 動 作 以 調 整 重 心 與 支 撐 底 面 積 的

相 關 姿 勢 的 控 制 策 略 ( C e c h  &  M a r t i n ,  2 0 0 2 )。 本 研 究 針 對 平

衡 動 作 在 訓 練 前 後 進 行 左 右 單 腳 平 衡 測 試 觀 察 比 較 ， 由 表

4 - 3 - 6得 知 ， 在 平 衡 項 目 中 甲 個 案 左 右 腳 成 績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

2 . 6秒 、 2 . 7秒 ； 介 入 期 平 均 ： 7 . 5秒 、 7秒 ； 相 差 4 . 9秒 、 4 . 3

秒 )， 進 步 率 為 1 8 8 %與 1 5 9 %， 由 圖 4 - 3 - 2與 圖 4 - 3 - 3得 知 在 進

行 訓 練 前 三 週 平 衡 成 績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，從 第 四 週 開 始 成 績

呈 現 持 平 狀 態 ， 進 步 曲 線 維 持 在 介 入 期 平 均 ( 7秒 、 7 . 5秒 )正

負 2 . 5秒 間 ， 甲 個 案 平 衡 成 績 在 實 驗 介 入 一 開 就 有 明 顯 的 進

步 ， 到 第 三 週 開 始 成 績 呈 現 穩 定 狀 態 。  

    乙 個 案 左 右 腳 成 績 (基 線 期 平 均： 8 . 6秒、 4 . 8秒；介 入 期

平 均 ： 3 1秒 、 2 5 . 8秒 ； 相 差 2 2 . 4秒 、 2 1秒 )， 進 步 率 為 2 6 0 %

與 4 3 8 %， 由 圖 4 - 3 - 2與 圖 4 - 3 - 3得 知 乙 個 案 在 實 驗 開 始 介 入 成

績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一 直 到 實 驗 結 束 (最 大 值 差 值 7 9 . 4秒 )。  

    丙 個 案 左 右 腳 成 績 (基 線 期 平 均： 3 . 7秒、 5 . 3秒；介 入 期

平 均 ： 1 0秒 、 9 . 1秒 ； 相 差 6 . 3秒 、 3 . 8秒 )， 進 步 率 為 1 7 0 %與

7 2 %， 由 圖 4 - 3 - 2與 圖 4 - 3 - 3得 知 丙 個 案 在 實 驗 開 始 到 結 束 平

衡 成 績 是 呈 現 緩 慢 的 進 步 。  

    在 足 壓 分 析 與 平 衡 成 績 的 比 較 ， 如 表 4 - 3 - 1 3得 知 ， 三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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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驗 參 與 者 在 雙 腳 足 壓 分 析 與 平 衡 的 總 進 步 率 ， 乙 個 案 在 實

驗 前 、 後 雙 腳 足 部 壓 力 差 異 值 2 . 8， 平 衡 總 進 步 率 3 5 0 %， 在

三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中 足 部 壓 力 差 異 值 最 大 、 平 衡 總 進 步 率 最

大 。 在 單 腳 足 壓 分 析 與 單 腳 平 衡 進 步 率 ， 丙 個 案 在 實 驗 前 、

後 左 腳 足 部 壓 力 差 異 值 0 . 4， 平 衡 進 步 率 7 2 %， 在 三 位 實 驗 參

與 者 中 足 部 壓 力 差 異 值 最 小 ， 單 腳 平 衡 進 步 率 最 小 。 由 本 研

究 之 相 關 數 據 算 出 足 部 壓 力 值 的 差 異 （ 介 入 前 雙 腳 壓 力 值 -

介 入 後 雙 腳 壓 力 值 ） 得 知 身 體 的 重 心 分 佈 由 腳 底 壓 力 來 看 受

試 者 經 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足 底 壓 力 的 分 佈 也 較 為 集 中 ， 平 衡 進

步 率 也 有 改 善，顯 示 振 動 訓 練 在 平 衡 的 動 作 上 有 顯 著 的 改 變。 

    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平 衡 的 表 現 皆 有 進 步

的 趨 勢，其 進 步 率 72-438%間，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左 腳 平 衡 總 進

步 率 為 206.4%， 以 平 均 數 差 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介 入 期 成

績 ， 結 果 顯 示 介 入 期 成 績 優 於 基 線 期 成 績 (p < .05)。 右 腳 平

衡 總 進 步 率 為 222.8% ， 總 進 步 率 為 214% 。 本 研究 結 果 與

Bautmans等 人 (2005)； 陳家 祥 (2010)研 究 利 用 振 動 訓 練 介 入

的 結 果 一 致 ， 證 實 振 動 訓 練 對 平 衡 有 顯 著 的 改 善 。  

    曾 馨 瑩 ( 2 0 0 7 )透 過 參 與 觀 察 蒐 集 的 方 式 ， 發 現 自 閉 症 幼

兒 在 自 理 能 力、精 細 動 作 能 力 表 現 較 佳，但 在 大 肌 肉 的 平 衡

感 與 協 調 能 力，口 語 表 達 能 力 較 差。亞 斯 柏 格 症 候 群 兒 童 腦

部 受 傷 的 部 位 在 右 腦 及 前 額，故 動 作 發 展 較 笨 拙、僵 硬、平

衡 感 不 好 ， 對 需 要 技 巧 性 動 作 的 動 作 不 靈 光 。  

    振 動 訓 練 其 成 效 不只 對 一 般 正 常 人 有 其 顯 著 的 成 效，對

自 閉 症 學 生 也 有 其 功 效 ，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Y i l m a z ( 2 0 0 4 )以 一

名 九 歲 的 自 閉 症 兒 童 進 行 1 0週 的 游 泳 訓 練 後 發 現，該 名 兒 童



56 
 

在 訓 練 後 體 適 能 、 心 肺 耐 力 、 肌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平 衡 及 敏 捷 性

都 有 進 步 。  

    自 閉 症 兒 童 在 平 衡 動 作 方 面 比 一 般 兒 童 有 明 顯 的 笨

拙，在 文 獻 研 究 顯 示，透 過 有 氧 運 動 訓 練 可 改 善 自 閉 症 兒 童

在 平 衡 動 作 方 面 的 能 力。從 研 究 結 果 得 知，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

振 動 訓 練 刺 激 的 方 法 ， 對 國 中 自 閉 症 學 生 來 說 是 合 宜 。  

 

第 三 節  振 動 訓 練 對 爆 發 力 比 較 分 析  

 
    爆 發 力 是 指 單 位 時 間 內 肌 肉 所 增 加 力 量 的 比 例，單 位 時

間 內 肌 肉 所 增 加 的 力 量 越 多，爆 發 力 就 越 佳，本 研 究 針 對 爆

發 力 在 訓 練 前 後 進 行 垂 直 跳 測 試 觀 察 比 較 。 由 表 4 - 4 - 4得

知 ， 在 爆 發 力 項 目 中 甲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 2 5 . 8公 分 ； 介 入

期 平 均： 2 9 . 9公 分；相 差 4 . 1公 分 )，進 步 率 為 1 6 %，由 圖 4 - 4 - 2

得 知 在 實 驗 進 行 後 第 一 週 甲 個 案 在 爆 發 力 就 有 明 顯 的 進

步 ， 從 第 二 週 開 始 成 績 保 持 在 介 入 期 (平 均 ： 2 9 . 9公 分 )正 負

2 . 6公 分 間 ， 觀 察 每 週 成 績 發 現 ， 甲 個 案 在 進 行 振 動 訓 練 後

成 績 保 持 在 介 入 期 平 均 成 績 上 下 。  

    乙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 3 2公 分 ； 介 入 期 平 均 ： 3 5公 分 ；

相 差 3公 分 )， 進 步 率 為 9 %， 由 圖 4 - 4 - 2得 知 乙 個 案 實 驗 進 行

後 第 二 週 成 績 開 始 有 明 顯 的 進 步，第 二 週 以 後 成 績 保 持 緩 慢

進 步 中 。  

    丙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：2 4 . 4公 分；介 入 期 平 均：2 7 . 4公 分；

相 差 3公 分 )，進 步 率 為 1 2 %，由 圖 4 - 4 - 2得 知 丙 個 案 在 實 驗 介

入 第 一 週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第 二 週 開 始 成 績 緩 慢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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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經由 振 動 訓 練 後 其 爆 發 力 的 表 現 皆 有 進

步 的 趨 勢，其 進 步 率 16-9%間，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爆 發 力 總 進 步

率 為 12.5%，以 平 均 數 差 異 檢 定 來 考 驗 基 線 期 與 介 入 期 成 績 ，

結 果 顯 示 介 入 期 成 績 優 於 基 線 期 成 績 ( p < . 0 5 )。本 研 究 結 果 與

T o r v i n e n等 ( 2 0 0 3 )； 鄒 春 蘭（ 2 0 0 8）； 薛 國 信 ( 2 0 0 7 )研 究 利 用

振 動 訓 練 介 入 的 結 果 一 致 ， 證 實 振 動 訓 練 對 爆 發 力 有 顯 著 的

改 善 。 振 動 訓 練 其 成 效 不 只 對 一 般 正 常 人 有 其 顯 著 的 成 效 ，

對 自 閉 症 學 生 也 有 其 功 效 ，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莊 耀 洲 、 方 進 隆

( 2 0 0 1 )； 謝 淑 芬 ( 2 0 0 3 )經 過 體 能 教 學 或 團 體 合 作 教 學 介 入 後

對 於 特 殊 生 在 立 定 跳 遠 (爆 發 力 )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此 研 究 與 本

實 驗 結 果 吻 合 。  

    在 運 動 項 目 中 ， 爆 發 力 在 運 動 競 技 中 對 於 運 動 成 績 扮 演

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； S a n d t ( 2 0 0 5 )指 出 自 閉 症 兒 童 整 天 的 身 體 活

動 量 較 同 年 齡 正 常 兒 童 低 ， 對 於 自 閉 症 兒 童 而 言 ， 爆 發 力 能

力 是 否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占 有 很 重 的 部 分 ， 需 要 更 多 的 研 究 文 獻

來 支 持 。  

 

第 四 節  振 動 訓 練 對 敏 捷 性 比 較 分 析  

 
    敏 捷 性 是 指 身 迅 速 移 動 和 快 速 改 變 位 置 的 能 力，構 成 敏

捷 性 能 力 的 主 要 因 素 包 含 肌 力 、 反 應 時 間 、 爆 發 力 、 速 度 、

協 調 性 等 綜 合 體，本 研 究 針 對 敏 捷 性 在 訓 練 前 後 進 行 1 0公 尺

折 返 跑 測 試 觀 察 比 較 。 由 表 4 - 5 - 4得 知 ， 在 敏 捷 性 項 目 中 甲

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： 1 4 . 4秒；介 入 期 平 均： 1 2 . 4秒；相 差 2秒 )，

進 步 率 為 1 3 . 8 %，由 圖 4 - 5 - 2得 知 在 實 驗 進 行 後 第 一 週 甲 個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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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敏 捷 性 就 有 明 顯 的 進 步，從 第 二 週 開 始 成 績 保 持 在 介 入 期

(平 均 ： 1 2 . 4秒 )正 負 0 . 9秒 間 ， 觀 察 每 週 成 績 發 現 ， 甲 個 案 在

進 行 振 動 訓 練 後 成 績 每 週 都 持 續 保 持 進 步 中 。  

    乙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 1 3 . 8秒 ； 介 入 期 平 均 ： 1 3 . 6秒 ； 相

差 0 . 2秒 )，進 步 率 為 1 . 4 %，由 圖 4 - 5 - 2得 知 乙 個 案 實 驗 進 行 後

成 績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
    丙 個 案 (基 線 期 平 均 ： 1 5 . 2秒 ； 介 入 期 平 均 ： 1 4 . 9秒 ； 相

差 0 . 3秒 )，進 步 率 為 1 . 9 %，由 圖 4 - 5 - 2得 知 丙 個 案 在 實 驗 後 成

績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
    敏 捷 性 是 指 快 速 移 動 身 體 位 置 之 能 力，必 須 具 備 肌 力 、

反 應 時 間、爆 發 力、速 度、協 調 性 等 運 動 能 力，在 S a n d t ( 2 0 0 5 )

的 研 究 中 發 現 自 閉 症 兒 童 整 天 身 體 的 活 動 量 比 同 年 齡 兒 童

較 低，自 閉 症 兒 童 在 運 動 量 少，以 至 於 在 各 項 運 動 體 適 能 比

同 年 齡 兒 童 較 差 。 本 研 究 與 蘇 琮 筆 、 李 恆 儒 ( 2 0 0 8 )； 孫 正 諺

（ 2 0 0 8）； 薛 國 信 ( 2 0 0 7 )藉 由 振 動 訓 練 介 入 提 升 敏 捷 性 結 果

不 相 符 合，因 為 本 研 究 對 象 是 自 閉 症 學 生，自 閉 症 學 生 在 敏

捷 性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能 力 本 來 就 比 較 差，導 致 在 振 動 訓 練 的 介

入 效 果 沒 有 顯 現 出 來 ， 但 在 個 人 的 成 績 是 有 進 步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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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

 

    根 據 研 究 之 目 的 與結 果 ， 提 出 以 下 結 論 與 建 議 ， 並 提 供

相 關 建 議 以 做 為 未 來 研 究 之 參 考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   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振動 訓 練 機 制 對 於 自 閉 症 學 生 體 適 能 之

成 效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三 位 國 民 中 學 自 閉 症 學 生 為 對 象 ， 經 過 八

週 振 動 訓 練 ， 每 週 三 次 獲 得 以 下 研 究 發 現 ：  

 

一 、 柔 軟 度 ， 總 進 步 率 28.5%(p <.05)。  

二 、 平 衡 ， 總 進 步 率 214%(p <.05)。  

三 、 爆 發 力 ， 總 進 步 率 12.5%(p <.05)。  

四 、 敏 捷 性 ， 總 進 步 率 5.8%。  

 

    由 研 究 結 果 可 知 ，八 週 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 ， 有 助 於 自 閉 症

學 生 基 本 體 適 能 之 「 柔 軟 度 」 、 「 平 衡 」 、 「 爆 發 力 」 能 力

方 面 的 提 升，但 對 於「 敏 捷 性 」能 力 方 面 是 有 進 步 的。因 此 ，

振 動 訓 練 的 介 入 不 只 對 於 運 動 員 運 動 能 力 的 提 升 ， 對 於 自 閉

症 學 生 在 基 本 的 體 適 能 力 的 提 升 也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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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    依 據 本 實 驗 過 程 與研 究 結 果 ， 提 出 以 下 的 建 議 並 做 為 在

適 應 體 育 教 學 與 未 來 的 研 究 參 考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本 研 究 採 跨 受 試 者 多 重 基 線 之 A - B實 驗 設 計 ， 受 試 者

在 實 驗 前 一 週 測 試 收 集 基 線 期 成 績，在 實 驗 介 入 收 集 資

料 稱 為 介 入 期，受 試 者 在 實 驗 介 入 的 改 變 可 能 受 其 他 因

素 而 改 變 ， 未 來 研 究 可 採 用 跨 受 試 者 多 重 基 線 之

A - B - A - B撤 回 實 驗 設 計，排 除 其 他 可 能 影 響 實 驗 的 因 素。 

二 、 本 研 究 是 利 用 受 試 者 課 後 時 間 進 行 訓 練 ， 受 試 者 會 因

知 道 參 與 研 究 而 多 少 影 響 表 現， 未 來 研 究 建 議， 應 該 在

最 小 的 研 究 限 制 下 ， 盡 量 能 完 全 以 受 試 者 為 教 學 對 象 ，

降 低 外 在 因 素 影 響 。  

三 、 自 閉 症 學 生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不 足 ， 且 因 運 動 能 力 缺 乏 而

不 敢 在 團 體 活 動 中 有 所 表 現，在 有 氧 運 動 可 提 升 自 閉 症

學 生 體 適 能 及 減 少 固 著 行 為 的 產 生，本 研 究 結 果 可 證 明

振 動 訓 練 可 提 升 自 閉 症 學 生 體 適 能 能 力，建 議 在 特 殊 學

生 適 應 體 育 課 程 加 入 此 訓 練 課 程 計 畫，且 振 動 訓 練 屬 於

被 動 式 訓 練 ， 不 必 特 別 要 求 特 殊 學 生 主 動 運 動 。  

四 、 振 動 訓 練 介 入 自 閉 症 學 生 在 體 適 能 方 面 有 明 顯 的 進

步，因 運 動 能 力 的 提 升 會 不 會 造 成 自 閉 症 學 生 在 固 著 行

為 的 減 少 ， 是 一 項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的 方 向 。  

五 、 振 動 訓 練 處 方 每 週 應 至 少 三 次 ， 持 續 時 間 一 分 鐘 ， 組

間 休 息 1分 鐘 ， 重 覆 次 數 至 少 10組 以 上 ， 才 能 達 到 訓 練

的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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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i m b  i n  m a n .  E u r o p e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i e d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8 8 ,  

3 8 0 - 3 8 6 .  

L a n c i o n i ,  G.  E . ,  &  O ’ R e i l l y ,  M .  F.  ( 1 9 9 8 ) .  A  R e v i e w  o f  

R e s e a r c h  o n  P h y s i c a l  E x e r c i s e  w i t h  P e o p l e  w i t h  S e v e r e  

a n d  P r o f o u n d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.  R e s e a r c h  i n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,  1 9 ,  4 7 7 – 4 9 2 .  

L o c h b a u m ,  M . ,  &  C r e w s ,  D .  ( 2 0 0 3 ) .  V i a b i l i t y  o f  

a r d i o r e s p i r a t o r y  a n d  m u s c u l a r  s t r e n g t h  p r o g r a m s  f o r  t h e  

a d o l e s c e n t  w i t h  a u t i s m .  C o m p l e m e n t a r y  H e a l t h  P r a c t i c e  

R e v i e w,  8 ,  2 2 5 – 2 3 3 .  

L u o ,  J . ,  M c N a m a r a ,  B . ,  &  M o r a n ,  K .  ( 2 0 0 5 ) .  T h e  u s e  o f  

v i b r a t i o n  t r a i n i n g  t o  e n h a n c e  m u s c l e  s t r e n g t h  a n d  p o w e r .  

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3 5 ( 1 ) ,  2 3 - 4 1 .  

M a h i e u ,  N .  N . ,  W i t v r o u w,  E . ,  Va n ,  V.  D . ,  M i c h i l s e n s ,  

D . , A r b y n ,  V. ,  &  Va n ,  B .  W.  ( 2 0 0 6 ) .  I m p r o v i n g  s t r e n g t h  

a n d  p o s t u r a l  c o n t r o l  i n  y o u n g  s k i e r s： w h o l e - b o d y  

v i b r a t i o n  v e r s u s  e q u i v a l e n t  r e s i s t a n c e  t r a i n i n g .  J o u r n a l  

o f  A t h l e t i c  T r a i n i n g ,  4 1 ( 3 ) ,  2 8 6 - 2 9 3 .  

M a l e k ,  A .  R . ,  &  M i t c h e l l ,  S .  ( 1 9 9 7 ) . B r i e f  r e p o r t :  T h e  e f f e c t s  

o f  e x e r c i s e  o n  t h e  s e l f - s t i m u l a t o r y  b e h a v i o r s  a n d  

p o s i t i v e  r e s p o n d i n g  o f  a d o l e s c e n t s  w i t h  a u t i s m .  J o u r n a l  

o f  A u t i s m  a n d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 D i s o r d e r s , 2 7 ( 2 ) , 1 9 3 - 2 0 2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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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e s t e r ,  J . ,  S p i t z e n p f e i l ,  P. ,  &  Yu e ,  Z .  Y.  ( 2 0 0 2 ) .  V i b r a t i o n  

l o a d s :  P o t e n t i a l  f o r  s t r e n g t h  a n d  p o w e r  d e v e l o p m e n t .  I n  

P. V.  K o m i  ( E d ) ,  S t r e n g t h  a n d  p o w e r  i n  S p o r t  , 4 8 8 - 5 0 1 .  

O x f o r d : B l a c k w e l l .  

M o r r o w, J . R . ,  J a c k s o n , A . W. ,  D i s c h , J . G. ,  &  M o o d , D . P.  ( 1 9 9 5 ) .  

M e a s u r e m e n t  a n d  E v a l u a t i o n  i n  H u m a n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

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P a n ,  C .  Y.  ( 2 0 1 1 ) .  T h e  e f f i c a c y  o f  a n  a q u a t i c  p r o g r a m  o n  

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a n d  a q u a t i c  s k i l l s  i n  c h i l d r e n  w i t h  a n d  

w i t h o u t  a u t i s m  s p e c t r u m  d i s o r d e r s .  R e s e a r c h  i n  A u t i s m  

S p e c t r u m  D i s o r d e r s ,  5 ,  6 5 7 – 6 6 5 .  

P a r k ,  H .  S . ,  &  M a r t i n ,  B .  J .  ( 1 9 9 3 ) . 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 o f  t h e  t o n i c  

v i b r a t i o n  r e f l e x  t o  m u s c l e  s t r e s s  a n d  m u s c l e  f a t i g u e .  

S a c n d  J o u r n a l  Wo r k  H e a l t h , 1 9 ,  3 5 - 4 2 .  

P i t e t t i ,  K . H . ,  R e n d o f f ,  A . D . ,  G r o v e r , T. ,  &  B e e t s ,  M . W.  ( 2 0 0 7 ) .  

T h e  E f f i c a c y  o f  a  9 - M o n t h  T r e a d m i l l  Wa l k i n g  P r o g r a m  o n  

t h e  E x e r c i s e  C a p a c i t y  a n d  We i g h t  R e d u c t i o n  f o r  

A d o l e s c e n t s  w i t h  S e v e r e  A u t i s m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u t i s m  a n d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 D i s o r d e r s ,  3 7 ,  9 9 7 – 1 0 0 6 .  

R o s s ,  A . ,  L e v e r i t t ,  M . ,  &  R i e k ,  S .  ( 2 0 0 1 ) .  N e u r a l  i n f l u e n c e s  

o n  s p r i n t  r u n n i n g .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3 1 ( 6 ) ,  4 0 9 - 4 2 5 .  

R o s s e r ,  S a n d t  D .  D . ,  &  F r e y ,  G.  C .  ( 2 0 0 5 ) .  C o m p a r i s o n  o f  

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l e v e l s  b e t w e e n  c h i l d r e n  w i t h  a n d  

w i t h o u t  a u t i s t i c  s p e c t r u m  d i s o r d e r s .  A d a p t e d  P h y s i c a l  

A c t i v i t y  Q u a r t e r l y ,  2 2 ,  1 4 6 - 1 5 9 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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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u n g e ,  M . ,  R e h f e l d ,  G. ,  &  R e s n i c e k ,  E . ( 2 0 0 0 ) .  B a l a n c e  

t r a i n i n g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i n  g e r i a t r i c  p a t i e n t s .  M u s c u l o s k e l e t  

N e u r o n a l  I n t e r a c t ,  1 ( 1 ) ,  6 1 - 6 5 .  

S a n d s ,  W.  A . ,  M c h e a l ,  J .  R . ,  S t o n e ,  M .  H . ,  R u s s e l l ,  E .  M . ,  &  

J e m n i ,  M .  ( 2 0 0 6 ) .  F l e x i b i l i t y  e n h a n c e m e n t  w i t h  v i b r a t i o n :  

a c u t e  a n d  l o n g -  t e r m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

E x e r c i s e ,  3 8 ( 4 ) ,  7 2 0 - 7 2 5 .  

T i d m a r s h ,  L . ,  &  V o l k m a r ,  F .  R .  ( 2 0 0 3 ) .  D i a g n o s i s  a n d  

e p i d e m i o l o g y  o f  a u t i s m  s p e c t r u m  d i s o r d e r s .  C a n a d i a n  

J o u r n a l  o f  P s y c h i a t r y .  4 8 ( 8 ) ,  5 1 7 - 5 2 5 .  

To r v i n e n ,  S . ,  K a n n u s  P. ,  S i e v a n e n  H . ,  J a r v i n e n  T. A . H . ,  

P a s a n e n  M . ,  &  K o n t u l a i n e n  S . e t  a l .  ( 2 0 0 2 a ) .  E f f e c t  o f  

f o u r - m o n t h  v e r t i c a l  w h o l e  b o d y  v i b r a t i o n  o n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

a n d  b a l a n c e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

3 4 ( 9 ) , 1 5 2 3 - 1 5 2 8 .  

To r v i n e n ,  S . ,  K a n n u s ,  P. ,  S i e v a n e n ,  H . ,  J a r v i n e n ,  T .  A . ,  

P a s a n e n ,  M . ,  &  K o n t u l a i n e n ,  S . ( 2 0 0 2 b ) .  E f f e c t  o f  a  

v i b r a t i o n  e x p o s u r e  o n  m u s c l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n d  b o d y  

b a l a n c e : r a n d o m i z e d  c r o s s - o v e r  s t u d y . C l i n i c a l  P h y s i o l o g y  

a n d  F u n c t i o n a l  I m a g i n g ,  2 2 ,  1 4 5 - 1 5 2 .  

Wo r l d  H e a l t h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( 1 9 9 2 ) .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s t a t i s t i c a l  

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 o f  d i s e a s e s  a n d r e l a t e d  h e a l t h  

p r o b l e m s ( 1 0 t h  r e v . ) .  G e n e v a , S w i t z e r l a n d : A u t h o r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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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i l m a z ,  I . ,  Ya n a r d a g ,  M . ,  B i r k a n ,  B .  A . ,  &  B u m i n ,  G.  ( 2 0 0 4 ) .  

E f f e c t s  o f  s w i m m i n g  t r a i n i n g  o n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a n d  

w a t e r  o r i e n t a t i o n  i n  a u t i s m .  P e d i a t r i c s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,  4 6 ,  

6 2 4 – 6 2 6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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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
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

親 愛 的 家 長 您 好 ：  
我 是 研 究 生 蔡 清 煌，目 前 就 讀 於 國 立 臺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

育 碩 士 班 ， 因 進 行 一 項 有 關 振 動 訓 練 對 特 殊 學 生 有 關 運 動 能
力 表 現 之 研 究 ， 為 了 研 究 所 需 希 望 徵 求 您 的 同 意 ， 讓 您 的 子
女 參 與 本 次 的 研 究 。  
研 究 題 目 ： 八 週 振 動 訓 練 對 自 閉 症 學 生 體 適 能 相 關 研 究  
指 導 教 授 ： 高 明 峰  教 授  
研 究 生 ： 蔡 清 煌  
研 究 單 位 ：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
聯 絡 電 話 ： 0912169716 
為 保 護 受 試 者 權 益 ， 研 究 者 有 義 務 將 研 究 過 程 ， 以 及 研 究 中
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向 受 試 者 家 長 說 明 清 楚 ， 且 研 究 者 應 盡 其 所
能 保 護 受 試 者 的 健 康 ， 並 隨 時 回 答 家 長 有 關 研 究 中 所 遇 到 的
問 題 。 家 長 與 受 試 者 如 改 變 意 願 時 ， 可 隨 時 退 出 研 究 不 受 任
何 限 制 ， 但 應 先 通 知 研 究 者 。  
參 與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法 定 代 理 人 ， 必 須 了 解 並 同 意 下 列 事 項 ：  
一 、 實 驗 時 間 ：自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 日 起 ， 至 100 年 12 月
23 日 止 （ 共 八 週 ）。  
二 、 實 驗 地 點 ： 臺 中 市    國 中  
三 、 本 研 究 進 行 不 會 影 響 受 試 者 學 習 時 間 。  
四 、 受 試 者 進 行 實 驗 前 ， 必 須 先 行 熱 身 。 受 試 者 站 立 於 振 動

訓 機 訓 練 平 臺 上 ， 腳 掌 平 行 至 於 預 設 的 位 置 約 與 肩 同
寬 ， 屈 膝 110 度 （ 以 膝關 節 為 中 心 ， 計 算 大 小 腿 後 側 之
夾 角 ）， 雙 手 置 於 握 把 ， 腰 部 挺 直 抬 頭 挺 胸 ， 雙 眼 目 視 前
方 ， 設 定 機 臺 振 動 頻 率 為 30Hz， 振 動 幅 度 為 2mm， 給 予
受 試 者 每 次 一 分 鍾 的 振 動 訓 練 ， 持 續 九 組 ， 組 與 組 之 間
休 息 一 分 鐘 ， 每 週 實 施 三 次 ， 過 程 中 僅 以 自 身 重 量 為 負
荷 ， 而 不 加 其 他 任 何 的 負 荷 。  

五 、 本 研 究 所 獲 得 資 料 與 檢 驗 結 果 僅 供 研 究 之 用 。  
六 、 本 研 究 需 要 家 長 之 同 意 。 請 在 下 表 姓 名 欄 內 簽 名 ， 表 示

同 意 您 的 子 女 參 與 研 究 ， 並 願 意 遵 守 同 意 書 內 容 所 列 之
各 項 有 關 規 定 ，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參 與 。  

本 人 已 經 了 解 子 女 在 「 振 動 訓 練 對 運 動 能 力 表 現 」 研 究 中 所
需 從 事 的 活 動 ， 並 且 同 意 讓 他 參 加 ， 實 驗 過 程 中 ， 孩 子 可 隨
時 退 出 實 驗 而 不 會 對 我 的 子 女 有 任 何 影 響 。  
學 生 姓 名 ：  
家  長 ：               （ 簽 章 ）  
日  期 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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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
受 試 者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表  

本 調 查 主 要 在 了 解 孩 子 自 身 的 身 體 狀 況 ， 並 協 助 研 究 者 在 實
驗 前 判 定 您 的 孩 子 是 否 適 合 參 與 此 研 究 。 您 若 覺 得 下 列 問 題
不 便 回 答 ， 可 以 不 答 ； 但 若 是 您 拒 絕 回 答 的 問 題 對 於 本 實 驗
非 常 重 要 ， 會 讓 研 究 者 無 法 了 解 你 的 孩 子 是 否 適 合 參 與 此 次
的 研 究 。  
一 、 受 試 者 姓 名 ：  
二 、 身 高 ：  
三 、 體 重 ：  
四 、 生 日 ：  
五 、 聯 絡 電 話 ：  
六、病 史 調 查：請 據 實 回 答 下 列 之 問 題，並 請 在 下 列 有、無 、
不 確 定 欄 中 打 勾 。  

 有  無  不 確 定  

　 心 臟 病     

　 糖 尿 病     

　 高 血 壓      

　 氣 喘      

　 貧 血      

　 心 律 不 整      

　 癲 癇      

　 血 友 病      

　 起 立 時 會 有 頭 昏 眼 花 的 現 象     

　 經 常 性 胃 痛 或 暈 倒      

　 最 近 六 個 月 內 曾 經 發 生 過 下
肢 運 動 傷 害   

   

　 過 去 一 年 中 ， 是 否 有 其 它 疾 病 發 生 ？  
□  否   
□  是 ， 請 說 明  
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 長 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 ：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 


